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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苗栗縣晚近土地開發的程序衝突為焦點，探討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

轉型下空間規劃的角色轉化。作者採用空間制度相關政府公報、規劃機構統計數

據、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都市計畫和福祿壽殯葬園區非都市開發計畫的規劃

書圖、規劃審議會議紀錄、公私單位文函、新聞報導，以及深度訪談資料作為分

析素材；並且結合地方治理、空間調節機制、規劃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協調角色，

以及程序操作和技術邏輯等觀點，提出地方空間調節的程序政治，以及程序的可

行性建構概念來深化治理結構轉型下規劃程序的社會衝突研究。 

 作者主張，中央黨政首長、黃劉派系要角與大型資本業者是在選舉佈局、產

業轉型壟斷投資、地方財政限制，以及公私合夥興起的提案脈絡下，主導派任、

遴聘與委託空間規劃機構辦理程序。而地方居民與公民團體為維繫空間環境利益，

或不滿彼此方案的組織抗爭，使得規劃程序成為各方協力鬥爭的政治過程。空間

規劃在程序政治中扮演著調節衝突的角色。 

 那麼，在霸權集團主導的政商－專業協力關係之中，規劃機構依循的民意馴

化、制度合法、工程控管、生態補償、空間財務及時間效益等可行技術邏輯，是

圍繞著霸權集團的選舉民意輿論與產業壟斷利益所運行。規劃機構在程序中建構

可行性的操作，使得霸權集團的提案權力得以透過程序施展，既有空間社會條件

或生態特殊性質則被替代為無危空間計畫的均質配置。 

 空間規劃在地方空間調節的程序政治中，邁向了促成霸權集團積累空間生產，

同時將市民組織的異質訴求轉化為均質空間配置之庸屬化及離地化的角色轉化。

這樣的角色轉化機制，使得空間規劃得以在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轉型下，扮演維

持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和諧的政治角色。 

 

關鍵字：空間規劃、規劃程序、程序政治、地方治理、空間調節機制、都市計畫、

非都市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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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procedural conflict of recent land development in Miaoli 
County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under loca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author uses government gazettes, statistical data of 
planning agencies, planning review meeting records, official and private documents, 
news reports, urban/non-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Specific Districts of Zhunan 
Science Park and Fu-Lu-Shou Funeral Park,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analysis 
materials. The author also combined the viewpoints of local governance, spatial 
regulation regime, and planning as a role of harmonizing capitalist social order and 
propose the concept of "procedural politics in local spatial regulation" and "Feasibility 
Construction in Procedure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in planning 
procedur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chiefs, local faction 
leaders, and large capitalists entrusted spatial planning agencies to handle the 
procedures under the context of election layout, industrial monopoly investment, local 
fiscal restrictions, and the ris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However, the demands of 
residents and civic groups to maintain the interests of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make the 
planning procedures a political process. Spatial planning becomes a mediator of conflict 
in procedural politics. 
 Under the dominant relationship of the hegemonic group, the feasible technical 
logic such as the domest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legality of the system, the 
engineering control,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space finance, and the time 
benefit that the planning agency follows are based on the electoral public opinion and 
industrial monopoly interests. The feasibility construction operate by the planning 
agencies enables the proposing power of the hegemonic group to be exercised through 
procedures, and the existing spatial social conditions or the special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placed by a homogeneous planning configuration. 
 In the procedural politics of local spatial regulation, spatial planning has moved 
towards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subordination and delocalization: facilitates the 
accumulation of space production by hegemonic group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ansforms 
the heterogeneous demands of civic organizations into homogeneous spatial 
configuration. Such rol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enable spatial planning to play a 
pol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harmony of capitalist social order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political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Politics of planning procedures, Local governance, Spatial 
regulation regime, Ideology of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Non-urban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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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關注現象與問題意識 

 

挖的客家話怎麼說？挖鼻屎，iedˇ pi_ siiˇ，噢，iedˇ！ 

劉政鴻挖人个田（客語）！ 

 2012 年初，高中老師找來學長姐分享大學面試和指考經驗。學長姐說了什

麼秘技，我早已忘光，不清楚有沒有幫助到自己。不過，跟著學長姊一起來的陳

為廷，分享了竹南大埔的農地事件。當時台下學子大多不知此事，我只好奇劉政

鴻怎麼從滿是臺北新聞的電視台裡，殺出重圍。陳為廷懶人包式的用客家話把事

件說了一遍，幽默的是，講到怪手挖田時，他想了一下「挖」的客語怎麼說。他

從挖鼻屎的「挖」來找發音，順利疏通發音困境，台下瞬間爆出一片笑聲，熱鬧

不少。 

 進入大學以後，家鄉土地開發爭議一件件爆發開來。開發爭議呈現幾組對比

鮮明的張力，包含促進科技產業／保留農業用地、新市鎮開發／保留文化資產，

以及大型殯葬設施開發／維護生態環境等等衝突。在這些論述張力之中，些許蘊

含本地與外地的對比，支持開發論述，往往帶有外地人不理解地方需求的不平衡

心理。 

 在爭議討論中，我們常見對金權政治的批判、發展願景的辯論，以及政策法

規的質疑，卻鮮少討論規劃機構在其中的定位。若詳加思考空間規劃的角色，我

們可以發現裡頭富含至關重要，緊扣其他爭辯面向的議題。例如專業者如何規劃

眾多工商或住商導向開發案，如何同時應對政經聯盟與抗爭群眾，以及如何使得

具有爭議的空間計畫得以實現等等問題。簡言之，作者的原初關切是空間規劃在

開發衝突中扮演什麼角色，並且率先釐清既有研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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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空間衝突與規劃的社會分析 

 

一、土地開發衝突：地方治理轉型下的空間社會衝突關係 

 台灣土地開發衝突的研究可分三類，分別為反對開發的衝突研究、推動開發

的衝突研究，以及衝突牽涉的制度反思。反對開發衝突研究指出，不同社會群體

之間的組織動員，是影響開發方案與決策的關鍵。在台灣的脈絡中，地方派系、

社區組織、保育團體、政府機構，以及專業技術專家是衝突中的主要行動者（湯

京平、呂季蓉，2006；何明修，2010；蔡旻霈、范玫芳，2014）。苗栗縣 2010年
代以來的開發衝突研究，同樣關注抗爭群體組織行動，並指出組織內部的組成性

質，以及各方訴求策略，是影響群眾動員的重要基礎（吳翠松、吳季昕，2014；
徐旭，2014；楊蕥嫙，2016）。 

 推動開發的衝突研究則指出，推動者之間存在利益矛盾，地方派系、大型財

團，以及各級政府機構，為競逐開發利益的聯盟或衝突行動形塑了開發方案、機

制與決策（楊友仁、蘇一志，2005；蘇一志，2007；夏鑄九、徐進鈺，1997；周
素卿、吳幸玲、江尚書，2009；鍾麗娜、徐世榮，2013a；蕭力偉，2018）。換言
之，土地開發牽涉的社會互動關係，是影響開發的根本因素。 

 開發制度研究則指出，各方行動者必須透過空間制度中介，才得以落實訴求。

並且大量強調民眾參與、涵納多方觀點、改革開發制度，以及肯認環境或人地關

係價值的批判性建議（黃信勳、徐世榮，2017；杜文苓，2010；趙祥、周桂田，

2013；戴興盛、康文尚、郭靜雯，2013；鍾麗娜，2011，2012，2014；鍾麗娜、
徐世榮，2011, 2013b；胡博硯，2014；郭秀裕，2015；李福隆，2012；黃子倫，

2013）。 

 總言之，土地開發衝突是一種空間社會衝突，而社會關係需要透過空間制度

來實踐（反）訴求。上述研究可理解為土地開發的社會研究，但難細緻得知規劃

專業者，包含工程顧問公司、政府規劃單位，或計畫審查委員，在開發衝突中的

角色1。規劃專業者的特殊之處在於，各方行動者需要仰賴專業人員，為其辦理規

劃制度與技術，若能掌握專業者在社會衝突中的互動，我們可更全面地理解土地

開發的內涵。 

 那麼，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概念，可以協助理解土地開發社會關係。

Goodwin與 Painter（1996）從英國政治經濟脈絡指出，國家在 1980年代為回應
經濟危機推動的政策轉型，使得地方政府從相對統一的政府體系，轉變為公共、

私人與自願部門（public, private and voluntary sectors）組成的治理（governance）

 
1 提及規劃專業者或規劃單位的土地開發社會研究，例如楊友仁與蘇一志（2005）將規劃專業者
如工程顧問公司歸類在特定治理聯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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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因而治理是比政府更廣泛的概念，係指民選（elected）各級政府機構、非

民選（non-elected）各級國家組織，以及正式政治領域外的機構或個人行動者，

例如自願性組織、私人公司或集團、大眾媒體，或如歐盟般的超國家機構（supra-
national institutions），跨組織的社會關係協調形式（forms of coordi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Goodwin and Painter, 1996: 636; Jessop, 1997: 58）。 

 多樣機構在一系列空間尺度中的運作，小至學校與自願性組織的自我治理

（self-governing），大至全球公司對地方的參與，以及各級政府對當地的影響，意

味著治理複雜化了影響地方的尺度關係（Goodwin and Painter, 1996: 636-637）。
Goodwin與 Painter（1996）主張地方是異質的，會以無數的方式和更廣泛的社會

過程聯繫在一起。地方治理的地方（local）僅指機構在次國家尺度（sub-national 
scale）的運作，其邊界根據所考量的社會過程而定。簡言之，地方治理的定義是

民選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等多樣行動者，在次國家尺度的社會組織關係，是複雜、

差異化且多尺度的社會過程。 

 那麼，從規劃與地方治理研究可見，空間規劃有其自身的分工組織關係。空

間規劃的組織，與整體治理聯盟的互動，形塑了規劃的運作特性。Åsa Von Sydow
（2004）以瑞典的科學園區開發指出，私人企業與開發公司主導的規劃，轉化了

公部門規劃機構的角色。此轉變雖然加快規劃推展，卻導致公共參與相對封閉，

面臨平衡市場效率與民主價值的挑戰。其餘規劃與地方治理研究，著眼於空間規

劃或地方組織，如何透過規劃體系或方法，提升市民與孩童參與，較難從中得知

規劃機構或規劃師的實際社會互動（Plein, Green and Williams, 1998; Nunes Silva, 
2020; Lauwers and Vanderstede, 2005）。 

 對比台灣土地開發衝突來看，地方派系、各級政府單位、非本地的大型財團、

工程顧問公司、反開發自救會、跨地方公民團體以及專家學者，圍繞特定土地所

開展的社會關係，正是一種地方治理的互動過程。土地開發衝突即是地方治理衝

突，地方治理除了組織協調，亦蘊含組織間的權力緊張。而社會關係與空間制度

是由政府規劃單位、規劃審議委員會，以及工程顧問公司所中介，值得深入探討

空間規劃在社會衝突中的定位。 

 

二、規劃的運作性質：空間調節中的程序政治 

 規劃社會理論研究關注「如何理解空間規劃」的認識論2發問，其理論概念有

助分析規劃的社會運作。周志龍（1999：178-181）運用調節理論與資本的空間生

產理論，提出空間調節機制（spatial regulation regime）界定規劃的根本性質。資

本主義社會需要重新破壞以創造空間來維持積累，但是空間生產亦是權力衝突的

 
2 即「如何理解規劃」的問題，舉例而言，部份的人們不將規劃單純地理解為「形塑或管理空間
的知識技術」，而以政治過程來理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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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過程，空間調節機制便是在權力衝突中，引導有利積累的空間可以順利生產。

而規劃正是空間調節機制的一種類型，是「關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在空

間發展的一種社會調節與經理（governance）的制度」（周志龍，1999：179）。 

 對照土地開發衝突來看，開發牽涉特定產業生產、消費與投資。透過空間調

節機制的視角，我們可涵納開發案的經濟與社會關係，分析規劃如何介入其中。

相較於肯定規劃作為調節衝突，達成「建構一個健康和諧的發展模式」（ibid., 1999: 
181）的正面角色，我認為值得探討「調節衝突的規劃有利於誰」的問題。 

 同樣將規劃放置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理解的 Harvey，採取迴異態度來界定規

劃。Harvey（1996：179-183）認為規劃者生產、維持和管理的建成環境，是與階

級以及階級派系（faction）緊密相關。勞工階級、資本家或地產擁有者等階級有

著各自的建成環境利益，不同階級因自身利益形成階級派系。派系之間的建成環

境運用與衝突，影響社會再生產3穩定。因此，建成環境均衡運用，以及其帶來的

穩定積累，是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和諧的基礎。 

 其中，規劃者得以透過介入建成環境的權力，來抑制公民衝突和派系鬥爭，

創造均衡成長所需的條件。因而規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世界觀與行動效果，是

維持社會秩序和諧，裨益再生產（ibid., 1996: 186, 194）。簡言之，Harvey（1996）
展示出規劃在資本社會中的政治角色與行動——在再生產危機中協力有利／抑

制有危資本積累之社會群體的建成環境利益。對照苗栗縣的開發衝突來看，相對

於美國較為鮮明的階級衝突，苗栗縣案例偏向部分地主、公民團體、資本家以及

聯合資本活動的派系首長之間的對抗。 

 整合來說，規劃的根本性質可以理解為：透過引導有利積累的空間得以順利

生產，以維持資本社會秩序和諧的政治過程。理論研究極富啟發地揭露規劃的根

本性質，卻未提供更詳細的實質經驗研究，遺留有待深化的課題。扣連規劃社會

組織以及地方治理來看，它們正是理解規劃性質如何形成的關鍵，值得從土地開

發衝突釐清規劃運作性質的形成。 

 那麼，作者認為「程序」是分析規劃如何介入社會衝突的關鍵，在國家建構

的空間制度之下，各種訴求都須經由程序認定才可落實。程序是各方行動者進行

空間訴求鬥爭，並由專業機構中介的衝突過程，其密切影響各方權利、規劃方案

及權力關係（郭秀裕，2015；郭秀裕、徐世榮、吳宗鴻，2017；陳鵬升、齊士崢，

2020）。 

 我們常以「跑程序」來理解專業機構的角色，但是晚近研究指出程序是被操

作的對象，專業機構是在對不同行動者而有差異的權力關係中操作程序（鍾麗娜、

徐世榮，2013a，2013b；黃信勳、徐世榮，2017；黃偉茹、陳瀅羽，2019；郭晉

 
3 社會再生產的定義是：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原則下之生產、消費、流通、交換等基本社會關係
的再次產生，這樣的循環便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是一種以經濟活動為核心的社會運作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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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2021：85-86）。同樣關注專業技術的環評研究進一步指出，程序是由技術專

家所控制、操作與管理。程序雖然是各方爭辯訴求的過程，但是專業者透過標準

化且追逐效益邏輯的資料搜集、計算、分析與證明，以及限縮特定議程的安排，

建構了非對稱的討論場域。專業者從中排除、接納或轉化特定訴求的權力，使得

程序是一種由專業操作的政治過程（呂欣怡，2020：82, 114-115；杜文苓，2012：
134, 136, 142, 148；湯京平、邱崇原，2010：11, 13）。 

 

 總結來說，台灣晚近土地開發衝突同時體現地方派系、私人財團、民眾自發

性組織，以及規劃專業者協力衝突的地方治理轉型。從追求產業開發的整體空間

政治經濟脈絡來看，地方治理轉型同時促成空間調節衝突，而規劃程序是空間調

節政治過程的具現。對於規劃專業而言意味著「在新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下，空

間規劃的角色如何轉化？」的研究課題浮現4，此即本文問題意識。那麼，依循治

理結構轉型、規劃程序操作，以及規劃角色定位等三個研究範疇，本文將分析三

個研究問題，逐步回應問題意識： 

（一）規劃專業機構如何鑲嵌在苗栗縣晚近的地方脈絡？ 

（二）規劃專業機構如何在空間調節衝突中操作程序？ 

（三）規劃程序運作如何體現專業機構在治理結構轉型下的角色？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主要論點 

 

 整合地方治理、空間調節機制、規劃的社會秩序和諧政治角色，以及專業程

序操作等概念，作者提出「地方空間調節中的程序政治」，以及鑲嵌在其中的「程

序的可行性建構」作為分析架構，來理解空間規劃在治理結構轉型下的角色轉化。

在宏觀層次上，地方治理、空間調節機制以及規劃政治角色等概念，概括了規劃

專業者引導積累空間可在社會衝突中順利生產的政治過程及角色定位。土地開發

規劃過程即是空間調節的政治過程，規劃專業者（機構與個人行動者）在其中扮

演調節者的角色。 

 在中觀及微觀層次上，空間規劃及各方行動者，在空間調節脈絡中的程序協

力操作與衝突，構成規劃的程序政治。其中，作者挪用杜文苓（2012：119, 136, 
139）的程序操作（設計），以及呂欣怡（2020：115）的技術邏輯討論。除了杜文

 
4 研究命題出自楊友仁老師對都市政治與治理的討論，此研究課題亦可理解為「新的都市政治與
治理結構下，空間規劃的角色如何轉化？」（楊友仁、黃麗玲與王志弘，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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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提出的（一）議程界定5：將程序討論或結論限縮在特定議題。作者延伸歸納：

（二）標準化技術轉譯（標準化亦可稱為一般／通用化，係指技術作為一種概括

特定空間條件的均質操作，後文簡稱技術轉譯）：透過量化計算、參數模擬或規

劃配置準則，將特定訴求或空間特質轉化為符合技術規範的規劃方案；（三）制

度解套：透過制度運用或修改，使特定程序或方案得以合法；（四）選擇性資料

呈現：透過呈現篩選過的審查資料，排除特定訴求；（五）程序詮釋：透過程序

解釋論述，鞏固特定決議的正當性；（六）權責轉移：將程序決議權力收歸自身

或特定行動者，藉此主導或推諉規劃權責；（七）程序翻案：透過特定訴求行動，

推翻既定程序結論與決議；（八）擴大輿論：透過動員宣傳，擴大特定程序訴求

的民意輿論。另外，結合地方治理與空間調節的觀點來看，程序操作是一種空間

社會協力衝突下的策略性施為，後文不時採用程序操作策略一詞來凸顯程序政治

中的權力施展。 

 而程序操作皆牽涉特定技術或行動邏輯，作者亦補充界定時間效益（率）：

確保案件可在特定時程內儘速通過，以外的技術考量，包含制度合法：確保特定

程序或方案符合法令；空間財務效益：平衡或擴大土地開發後的財務收益；民意

馴化：爭取或緩和民眾對規劃方案的配合或反對意見；論述正當性：建構特定方

案的正當性依據；工程控管：建構可透過工程管理掌控的環境因素；生態補償：

將生態環境視為可彌補的技術議題；以及抗爭行動相關的生計空間維持、農村發

展倡議、規劃方案一致、鄰避因素排除，以及生態棲地維護。 

 作者將依循技術可行的程序操作，界定為程序的可行性建構。整體而言，可

行性建構是空間規劃，在程序政治中的實質調節手段，並且是與政治經濟聯盟協

力操作6，體現規劃者在結構轉型下的角色運作。 

 在主要論點方面，本文首先推論在 1980到 2000年代國家政治、經濟與專業

制度轉變，地方派系及私人財團活躍提出開發規劃案，並引發民眾自發性抗爭之

下，公私規劃機構是以調節空間衝突的角色，鑲嵌在苗栗縣地方治理的結構轉型

脈絡中。 

 其次，作者發現政府規劃單位、工程顧問公司，以及規劃審議委員會是在政

商聯盟主導下，共同建立政商－規劃協力關係。規劃專業機構在調節衝突的程序

政治之中，是透過排除、轉譯或配合特定訴求及空間制度條件的可行性建構，操

作程序。 

 第三，政商聯盟的產業壟斷利益，以及選舉民意輿論是整體協力關係中的核

心考量。空間規劃專業在程序政治中，扮演著促使政經集團之空間提案權力得以

施展，建構裂解原有空間社會關係，或改造特殊生態環境之空間計畫的政治角色。 

 
5 或稱議題或議程設定／設計／安排（杜文苓，2012：136, 142, 148）。 
6 即周志龍（1991：177-178）界定的霸權集團（hegemonic b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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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來說，作者主張在當代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下，空間規劃轉化為在程序

政治中透過可行性建構，促成霸權集團主導的積累空間得以順利生產，同時將市

民組織的異質訴求，轉化爲無礙積累之均質空間配置的庸屬化及離地化的二元政

治角色。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規劃規劃機構與開發衝突案例選擇 

 作者在第一部分選擇國家空間相關制度，以及苗栗縣的規劃編製、擬定及審

議機構作為研究對象。釐清中介國家空間制度與開發衝突的空間規劃機構，如何

由空間管制法規，以及整體政治經濟及專業制度所形塑。另外，作者整體回顧苗

栗縣晚近的土地開發案件，藉此理解開發衝突所鑲嵌的地方脈絡（見表 1-1）。 

 

表 1-1	 苗栗縣晚近的開發衝突案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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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選擇「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畫」，以及「苗

栗縣福祿壽殯葬園區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以下分別簡稱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

定區，以及福祿壽殯葬園區）作為研究案例，掌握規劃機構及各方行動者，在都

市及非都市規劃程序中的操作情形。 

 從表 1-1可見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以及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同

屬都市計畫開發。雖然前者同涉都市規劃的程序政治，且有其特殊之處——訴求

文化資產保存的組織抗爭，但縣府在擴大輿論前迅速完成工程，使得本案的程序

折衝較為單薄，難以深入掌握空間規劃的程序操作（吳翠松、吳季昕，2014：101-
102）。因此，作者選擇後者作為都市規劃程序的研究個案，釐清空間規劃如何在

漫長的農建地保留抗爭中操作程序。 

 另外，作者選擇福祿壽殯葬園區，作為非都市規劃程序的研究案例，分析規

劃與環評機構，如何在鄰避抗爭扣連保育運動下操作程序。後龍科技園區、中平

工業區，以及崎頂科技園區（見表 1-1），雖然同屬非都市規劃程序衝突，但是為

了釐清空間規劃如何透過程序操作達成開發訴求，本文並未選擇上述案例。 

 總結來說，作者透過宏觀層次的規劃機構形成與地方脈絡探討，以及聚焦都

市與非都市規劃程序政治的個案分析，釐清台灣特定地方縣市之空間規劃的角色

轉變。而地方縣市並行兩種空間管制制度，亦是作者必須同時選擇兩種研究個案，

以確認規劃程序政治的原因。不同土地管制制度決定案件所涉及的規劃機構，後

文將指出兩種規劃程序下的機構協力差異（見表 1-2）。 

 

表 1-2	 研究個案的性質同異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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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材料 

 首先，作者運用歷史制度回顧，以及統計數據分析，掌握苗栗縣的空間規劃

機構組成。研究資料包含政府公報、政府公告之法規資料與統計數據、學術機構

研究報告、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報告、苗栗縣歷次都市／非都市／縣市7計畫書圖，

以及規劃機構統計數據。 

 其次，作者自 2017 年關注兩個研究個案時，主要的規劃程序已告一段落，

難以參與觀察程序的各種會議或抗爭。作者僅能運用政府施政計畫出版品、空間

計畫書圖與會議紀錄、各級政府與私人機構文函與新聞稿、行政法院判決書、公

共工程施工日誌，以及新聞資料（見表 1-3與表 1-4）；搭配規劃專業及相關行動

者的深度訪談，分析程序中的協力操作。 

 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作者以空間規劃專業機構為核心，訪談多位政府規劃

機構以及顧問公司主管，並且同步訪談公私部門提案人士，以及抗爭組織成員。

詳細受訪對象及其背景可見表 1-5，特別說明的是，部分訪談對象由於研究焦點

與篇幅所限，作者未能全部列入。 

  

 
7 包含苗栗縣縣市綜合、區域與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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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文獻資料彙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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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文獻資料彙整（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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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受訪者列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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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倫理、限制與章節佈局 

 作者聯繫受訪者的方式分為兩種，公私部門規劃機構受訪者透過家人協助聯

繫，抗爭組織受訪者由參與抗爭的友人協助介紹。作者自 2020 年開始訪談時，
兩個案例的抗爭事件已落幕，並未直接參與當時的衝突或規劃過程。 

 考量受訪者皆是涉入社會衝突的人們，作者在訪談過程中，皆和受訪者表明

協助引介的人際關係，或直接在親友帶領下進行訪談。在訪談發問上，作者以受

訪者身處的社會脈絡，及其從事的活動設計問題，並以此詢問其對開發衝突的詮

釋。在許可的訪談情境，以及對研究倫理的逐步體認之下，作者在後期的訪談才

有向受訪者說明，研究取逕會對訪談資料採取批判性的分析。 

 訪談過程中唯有徵得受訪者同意，作者才進行錄音，不同意者皆以紙筆紀錄。

為免受訪者的回應資訊有所誤差，作者對比不同受訪者的訪談，並運用二手資料

求證。較敏感的議題是作者難以深入追問的研究限制，且考量受訪者身處的社會

關係，部份訪談資料未便放入論證之中。 

 另一方面，作為研究主旨的規劃「專業」，由於作者未能直接參與觀察規劃

從業人員的規劃工作，尤其是規劃程序的作業。作者僅能透過二手資料以及專業

者訪談來掌握規劃程序的操作。 

 後續章節佈局中，第二章論證規劃專業機構組成與轉型，以及規劃機構所鑲

嵌的地方脈絡，確立空間規劃在治理結構轉型下面臨的角色課題。 

 第三四章論證政經霸權集團、規劃機構協力網絡，以及民間自發性組織在特

定的脈絡因素下，其在都市及非都市規劃程序政治中的協力操作，以及當中牽涉

的技術或行動邏輯。 

 第五章界定空間規劃機構在程序政治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空間規劃在治理結

構轉型下的角色轉化機制。最後，作者討論本文對既有研究的論點發現，並且歸

納研究侷限，提出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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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近苗栗縣的空間規劃體制與土

地開發 
 

 

 

 本章探討苗栗縣空間規劃機構組織，以及專業機構所鑲嵌的地方脈絡。作者

首先回顧國家空間制度，以及苗栗縣規劃機構的組成與轉型因素。其次分析苗栗

縣晚近地方特性，以及政治經濟行動者，如何在地方脈絡中提出開發案。最後，

作者指出，空間規劃機構是以調節衝突的角色，鑲嵌在苗栗縣地方治理的結構轉

型脈絡。如何使促進產業投資的土地開發，可在衝突之中順利達成的空間調節課

題，即是空間規劃產生角色轉化的開端。 

 

 

第一節	 空間規劃體制的形成與轉型 

 

一、空間規劃專業機構的形成 

（一）空間計畫制度與規劃工作的奠定 

 從台灣空間計畫的歷史來看，都市計畫是最早實施的空間制度。最初是臺灣

總督府於 1899年公布實施「市區計畫」，再於 1936年公布「臺灣都市計畫令」

與「臺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張景森，1993：10-11, 15；臺灣總督府，1899，
1936a，1936b）。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於 1964 年修正公布「都市計畫法」，確

立國府遷台後的都市計畫法制；該法第一條敘明「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

市、鎮、鄉街有計劃之均衡發展，而特制定本法」並且明訂計畫書圖編製、公開

展覽、政府核定，以及公布實施等作業。審議作業則於 1973 年修法增訂（張景

森，1993：73-74；總統府第二局，1964：2-3；總統府第二局，1973：3）。 

 相對於都市計畫，國民政府於 1974年施行「區域計畫法」，並於 1976年訂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確立台灣非都市土地制度（賴品劭，2003：1；
總統府第二局，1974；臺灣省政府，1976a）。在實施作業上，內政部在「區域計

畫法」施行當年，率先於屏東縣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以下簡稱使用編定），

作為各縣市辦理依據（臺灣省政府，1974）。隨後在 1976年修訂「製定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明訂臺灣省地政局為督導單位，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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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地政科為主辦單位，各縣市於 1975 到 1986 年陸續實施使用編定（戴秀

雄，2020：1；內政部地政司，2018；臺灣省政府，1976b）。 

 在審議方面，內政部分別於 1983年訂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1990
年訂定「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與「非都市土地高爾夫球場

開發審議規範」，並於 1995 年整合修訂為「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內政部

營建署，2003a，2022）。其中，「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率先引入開發許可制

度，申請人須具備開發建築與財務計畫書，並載明土地分區及編定使用情形；後

續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更詳盡規定申請人檢附申請書、開發計畫、水

土保持計畫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書圖等資料（賴品劭，2003：1；內政部營建署，

2022）。 

 那麼，台灣各縣市的「綜合發展計畫」（以下簡稱綜合計畫），是指導前述兩

種空間計畫的上位計畫，它是「縣市區域及國土計畫」的前身。綜合計畫最初是

台北市政府於 1976年，自行委託淡江大學編製「台北市綜合發展計畫研究報告」

（鄒克萬、孔憲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0：30-31）。雖然行政院自

1986年後擴大推動綜合計畫，但其未有立法依據，相關制度僅內政部於 1987年
發布「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綜合計畫實施要點）。這使得綜合

計畫未有強制施行效力，僅作施政參考（ibid., 2000: 65-66, 85）。總言之，國家為
了控制空間利用所建構的制度與決議，奠定計畫書圖作為空間管制的具體依據，

並使得政府或私人行動者，需要專業機構辦理規劃工作與程序。 

 

（二）空間計畫書圖的規劃機構 

 那麼，都市計畫的擬定或變更由省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辦理；內

政部與各級政府設置「都市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都委會）審議；通過後由內

政部或省政府核定並交付各級政府實施（總統府第二局，1964：2-3；總統府第二
局，1973：3, 8）。其中，「都市計畫法」並未強制規定編製計畫的專責機構，各

級政府可交付其他機構編製，因此編製機構相當多元。 

 從苗栗縣可掌握編製機構的 242 件都計案來看，1960到 1990年代是由中央
及地方政府自行編製；2000年代以後，顧問公司成為主要編製機構，地方政府不

再自行編製（見表 2-1與表 2-2）。而中央政府編製機構在精省後，改由「內政部

城鄉發展分署」或「內政部市鄉規劃局」辦理，且案件數遠低私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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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967-1999年「苗栗縣都市計畫案」編製機構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表 2-2	 2000-2020年「苗栗縣都市計畫案」編製機構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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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都市土地在各縣市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後，

其計畫編製作業是為符合開發許可制。簡要來說，非都市開發計畫是申請人提出

申請書與計畫書圖；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組成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變更專責審議小組」或「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計畫所轄之縣

市政府核發許可（內政部營建署，2022；行政院新聞局，2001a：5；內政部營建

署，2018a）。而申請人可委託專業機構編製計畫，從苗栗縣的開發計畫來看，1980
到 1990年代，由建築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編製；2000年代以後，除 1案外全由

顧問公司編製。自實施許可以來，申請機構皆以私人業者為主（見表 2-3與表 2-
4）。 

 

表 2-3	 1988-1999年「苗栗縣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案」編製機構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表 2-4	 2000-2021年「苗栗縣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案」編製機構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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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指導之縣市綜合計畫，則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定，可委託有關或學

術機構編製，並由「綜合計畫推展委員會」審議，內政部備查（內政部營建署，

2018b）。那麼，苗栗縣 1990到 2000年代初期的綜合計畫，是由「台灣省政府住

宅及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省住都局）、「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所」以及「國

立政治大學」編製；2009年以後，綜合計畫及同為縣市層級之「苗栗縣區域與國

土計畫」，全部改由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見表 2-5）。 

 

表 2-5	 歷次「苗栗縣綜合、區域與國土計畫案」編製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總結來說，中央政府自 1960 年代陸續施行的空間制度，奠定計畫書圖作為

空間使用的遵循依據。為了因應空間計畫規劃作業，以苗栗縣而言，各級政府單

位與都委會組成了早期的都市規劃機構。晚近不見地方政府自行編製，轉由工程

顧問公司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規劃機構，則長期由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各級審

查委員會組成；而縣市層級的綜合、區域與國土計畫，在晚近亦改由顧問公司編

製（見圖 2-1）。 

 因此，苗栗縣規劃專業機構在晚近有三個明顯轉變：第一，省政府規劃機構

退位；第二，地方政府不再自行編製計畫；第三，私人顧問公司大量承攬計畫編

製工作。此些轉變與 1990年代之政治、經濟與專業制度轉型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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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苗栗縣規劃專業機構組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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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規劃機構的轉型 

 中央政府在 1990 年代推動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與「台灣省政府組

織調整條例」，促使省建設廳、省都委會與省住都局規劃業務，整併於內政部營

建署辦理（總統府第二局，1997：7，1998a：59；內政部營建署，2011a：19）；
而「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施行，使得政府可提出「委託技術

服務案」委外規劃（總統府第二局，1998b：15-16；行政院新聞局，1999）。其中，
民間都市計畫技師（以下簡稱都計技師）與工程顧問公司興起，亦是促成政府委

外規劃的重要因素。 

 都計技師最初是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1989到 1991年陸續列入技師分科、舉

行技師考試，並訂定執業範圍。其中，非都市開發規劃亦是其執業所在（總統府

第三局，1989：2；考試院，1989：88；總統府第三局，1991：3；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2020；行政院新聞局，2001b：17）。而工程顧問公司登記最初是經濟

部與內政部，於 1995年將「工程顧問商業」納入「商業團體分業標準」；2000年
代陸續施行的「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更

奠定顧問公司許可及登記制度。其中明定顧問公司登記營業範圍，並限制公司負

責人應由執業技師擔任（經濟部秘書室，1995：4；行政院新聞局，2000；總統
府第二局，2003：35-36）。 

 台灣的技術顧問業從 1990年代開始蓬勃成長，從 1980年代的 693家增長至

1789 家。2005 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工程顧問服務業一般經營概況調

查資訊」，亦可見顧問公司於 1990年代大幅興起（見表 2-6與表 2-7）（行政院主

計總處，2019；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換言之，國家建構的專業技師

與顧問公司設置制度，搭配「政府採購法」與「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准予或

要求公私機構交付技師規劃，促使民間8大量出現經國家證明的專業人員開業承

攬規劃案。 

 換言之，1980年代末期後的國家政治、經濟與專業制度改造，及其促成之民

間技師與顧問公司興起，使得 1960年代以來公部門為主的規劃機構，在 2000年
代後邁向公私部門分工的跨機構轉型（見圖 2-2）。因此，晚近苗栗縣內的空間訴

求以及國家空間制度，是由地方治理導向的規劃專業機構所中介。 

 

 

 

 

 
8「技師法」第十八條規定執業技師不得兼任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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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開業家數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數據取用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192-193）《105年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報告》「表 17工業及服務業企業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小行業
別分（續 5）」。取用日期：2022年 3月 28日。 

 

表 2-7	 2005年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歷史調查結果統計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統計製作，見工程顧問服務業資訊網：
https://techexam.pcc.gov.tw/pcctech/3-94_Statistical_Analysis-2-2-1.html。取用日期：
2022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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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苗栗縣規劃專業機構轉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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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苗栗縣地方特性與開發政經脈絡 

 

 丘陵是苗栗縣自然環境代表，縣內 88%土地為山坡地，全境均為山坡地鄉鎮

（苗栗縣政府，2019）；在地形組成下，聚落分佈零散，20個都市計畫區遍佈各

鄉鎮。僅北部竹南頭份，以及中部後龍、苗栗與公館計畫區相互接壤（見附圖-1）
（吳柏澍，2021）。在聚落互動上，苗栗縣分為四個地方生活圈9，未形成單一集

中的大型生活圈（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暨研究所，

1991：6-28 - 6-29）。換言之，苗栗是一個由眾多山坡丘陵，及分散聚落所構成的

縣市。 

 苗栗縣族群包含客家人、福老人、道卡斯族、泰雅族與賽夏族，是台灣客家

人口比例第二高的縣市10（客家委員會，2017）；人口動態方面，1990到 1995年
是縣內人口成長期，1995到 2015年總人口數維持在 56萬人上下，2020年大幅
下滑至 54萬人（見附圖-2）；各鄉鎮市近三十年來，僅頭份市與竹南鎮人口持續

成長（見附圖-3到附圖-7） 

 從就業與產業概況來看，工業是苗栗縣首要就業類別，工業人口比近二十七

年皆屬全台前四強，服務業至 2020年才成最大就業類別（見附圖-8與附表-1）；
失業率則在 1990 年代後逐步攀升，在 2010 年達到高峰（見附圖-9）。此就業情

形與產業動態密切相關，1980到 1990年代初期是縣內製造業成長期，但 1991年
以後逐漸衰退（見附圖-10）；各鄉鎮市製造業家數除苑裡鎮與銅鑼鄉外，皆呈衰

退趨勢（見附圖-11到附圖-13）。對此，行政院主計處於 1996年指出： 

八十五年底本縣工商業場所單位從業員工人數共計 12 萬 5,116 人，較
八十年底減少 4.66%，為台灣各縣市中，呈負成長最大之縣市，主要乃
因食品、塑膠及陶瓷製品等傳統勞力密集製造業逐漸式微（行政院主計

處，1998：1）。 

傳統製造業衰弱後，苗栗縣產業重心轉為電子製造業等，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

（行政院主計處，2008：1）。綜言之，苗栗縣是一個以工業為主，但晚近面臨產

業轉型危機的地方縣市。 

 在地方財政與政治上，苗栗縣相當仰賴中央補助及協助收入，自籌財源11僅

佔二十到三十％（見附圖-14 與附圖-15）。而地方政府在戰後至今，皆由劉／黃

 
9 「竹南頭份次生活圈」包含竹南鎮、頭份鎮（已改制為頭份市）、造橋鄉、三灣鄉與南庄鄉；
「苗栗次生活圈」包含後龍鎮、西湖鄉、苗栗市、頭屋鄉、公館鄉、銅鑼鄉、獅潭鄉與泰安鄉；

「通苑次生活圈」包含通霄鎮與苑裡鎮；「苗南次生活圈」包含三義鄉、大湖鄉與卓蘭鎮。各

鄉鎮分佈位置可參考圖 2-3。 
10 客家人口達 64.3%（客家委員會，2017）。 
11 「自有財源」是歲入減補助及協助收入，「自籌財源」是自有財源再去減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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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方派系輪政，縣長除第十三及十四屆，皆屬國民黨籍（見附表-2）。簡言之，
苗栗縣是一丘陵遍佈下，工商聚落分散而族群複雜，且晚近普遍面臨人口衰退、

產業轉型、地方財源不足，以及派系長期輪政的地方縣市。苗栗縣政府為首的公

私部門行動者，正是在此地方脈絡之中提出各項開發。 

 2000 年代初期，苗栗縣大量開發政策源自縣長競選活動，劉派要角劉政鴻

在競選期間已提出多項開發政見（許俊傑，2005a）。縣長幕僚 M 大哥於訪談中
說明：「我主要是以幕僚的名義推動，這些政策都是在選舉時就擬了，那時候大

多都是我跟劉縣長在做的」（2020年 2月，M大哥）。 

 表面看來開發是為地方均衡，不過，重要之處在於，部分案件是私人企業或

財團法人提出（見表 2-8到 

表 2-10）。換言之，派系要角與私人集團是透過土地開發建立合作關係，在競選

過程中建構為均衡發展論述。透過合作關係，派系要角從中取得私人商業集團支

持，商業集團則可獲得行政資源加速開發謀利。土地開發是地方政經互動的體現，

其促成跨部門組織關係的地方治理轉向。 

 劉政鴻上任週年將政見整合為施政計畫《苗栗縣永續旗艦建設方案》（以下

簡稱旗艦計畫），提出「促進工商產業」作為施政正當性論述（羅湘綸，2006）： 

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及整體經濟環境的改變，農業經營日益困難，唯

有以農為本，積極引進工商科技產業進駐苗栗深耕發展，才能有效帶動

苗栗向前向上推展，創造苗栗繁榮新契機（江和妹、羅曉丹，2006：4）。 

各項子計畫與產業投資密切相關，涵蓋縣內各地（見圖 2-3）：「開發工商科技園

區」希望吸引科技製造、物流、零售服務業；「高速鐵路苗栗站區開發」欲引入

不動產與零售服務業；「遠雄國際醫學園區」希望引進醫療保健服務業；「福祿壽

殯葬園區」為引入殯葬設施經營業；「苗北演藝廳興建計畫」則為促進藝術、娛

樂及休閒服務業（ibid., 2006: 6-11, 20, 23, 27, 30）。 

 總言之，地方派系與私人企業共同追求產業投資的政治經濟合作，促成了大

量土地開發提案。在丘陵環繞、族群多元而分散之工商聚落，普遍面臨產業轉型

的地方脈絡之下，地方政經聯盟將苗栗縣界定為農業縣12，策略性對各鄉鎮提出

開發案，建構區域均衡投資的施政論述。相較於論述，作者認為土地與商業利益

才是促成合作的核心因素。 

 
12 前述曾提苗栗縣「工業人口佔比」近二十七年皆屬全台前四強，故未必能簡單定義為農業縣。 



doi:10.6342/NTU202203984

 

25 

 土地開發的社會關係顯現出，派系要角除了向中央政府爭取經濟政策13，亦

開始拉攏私人財團自提發展計畫。因此，晚近苗栗縣施政邁向地方治理轉型，私

人企業在地方政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如此轉變是規劃機構所面對的地方脈絡。 

 

表 2-8	 政府單位推動的開發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江和妹、羅曉丹，2006；苗栗縣政府，2010a，2011a，
2009a，2007a，2009b；內政部營建署，2003b）。 

 
表 2-9	 私人單位推動的開發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江和妹、羅曉丹，2006；苗栗縣政府，2010a，2011a，
2012a，2013a；張勳騰，2012）。 

 
13 代表案例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銅鑼基地」，行政院於 1997年研議本案，黃派縣長傅學鵬持續
爭取其開發（陳俊明，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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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無詳細開發資料的開發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江和妹、羅曉丹，2006；苗栗縣政府，2010a，2011
a）。 

 

 
圖 2-3	 旗艦計畫中的產業投資計畫區域分佈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江和妹、羅曉丹，2006；苗栗縣政府，2010a，2011
a，2012a，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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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治理結構轉型下的規劃專業 

 

 在前述空間制度下，機構或個人土地使用，皆須專業機構辦理都市或非都市

規劃程序才可落實。地方政府開發案往往是縣長候選人上任後，指派縣府規劃單

位承辦的競選政見： 

劉政鴻哪會管這些，這都是我們在做。這通常就是政策願景抓出來，其

它的他就給業務機關去做，這種細的他不會管。那政策願景怎麼抓，他

選上以前就要靠他底下的人做，選上以後，像我就編 1000 萬讓外面的
公司去做縣政規劃14。那大的提出來之後，就再給細的分下去做（2020
年 3月，Z主管）。 

換言之，作為劉派要角與商業集團合作者的縣長，其首要協力專業機構是縣府規

劃單位，並以決策與進度督導的角色主導分工關係。縣府規劃單位的自主性，展

現在專業領域的操作與詮釋：「依據我的印象，其實縣長層級的人，不會去管到

規劃的內容與規劃的細項，不太可能啦。確實就是抓個一個縣政的大方向」（2020
年 3月，H主管）。 

 規劃審議委員亦由縣長任命15，在劉政鴻任內，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以下

簡稱都計委員）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為各局處首長，其餘為建築師、地方民代

／鄉鎮長／縣長幕僚背景之公益人士，以及私立大學規劃系所教授（苗栗縣政府，

2009c）；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以下簡

稱非都市專審委員）近二分之一同為局處首長，其餘大量聘任私公立大學都市規

劃、水土保持或景觀科系教授或講師16，以及顧問公司技師（苗栗縣政府，2014，
2015）。 

 雖然作者未能掌握縣長與規劃單位如何推派委員，僅縣長幕僚提及「像找委

員顧問也是，都會先去打聽」（2020年 2月，M大哥）。不過，從委員組成可見，

專業網絡擴及學界教授與業界技師。府外委員雖具更高自主性可提質疑，但後文

將指出，委員會審議程序操作，是土地開發得以推動的重要因素。因而作者將規

劃學術與產業界委員，列作協力關係的一環。 

 
14 即 2010年 11月 8日縣府網站發布的《苗栗縣縣政願景綜合發展白皮書》。 
15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各級政府首長應派任政府業務機關首長或主管、專
門學術經驗專家，以及熱心公益人士擔任委員」（內政部營建署，2020）；「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亦規定非都市專審小組委員，

由縣市首長遴聘業務機關主管與專家學者（內政部營建署，2019）。 
16 學界都計委員來自中華、逢甲與朝陽科技大學；非都市專審委員則包含逢甲、中興、中華、聯
合、銘傳與開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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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案專業機構還包括工程顧問公司，苗栗縣規劃案大多由台中市的公司承

攬。作者依據顧問公司訪談推斷，地緣鄰近，以及丘陵地形搭配法規限制所構成

的規劃需求，是外縣市公司進入苗栗縣接案的重要因素： 

我們公司在台中，我很常來苗栗，因為接了很多苗栗的案子。我們公司

早期做了很多的山坡地開發案，因此就比較有淵源。像這個就是你人越

熟，自然就會來找你做，所以你在這裡認識的人夠多的時候，這裡的案

子就會比較多（2020年 3月，S經理）。 

除了接案累積的社會關係，大型公司較強的部門業務能力，使得它們可和縣內公

私機構建立穩定協力關係： 

這通常都會給大的公司去做，苗栗就是長〇跟龍〇兩家，那通常有給它

做過的公司，之後就比較會找它們。像劉政鴻他逼得很緊，你如果是小

公司，根本沒有辦法一下要變的時候馬上生出來。所以這種案子不可能

會給小公司，小公司他自己也知道沒辦法接。那這兩家公司通常都會彼

此迴避，比如說長〇投這個，龍〇就不會來標，它們之間都會有默契

（2020年 3月，Z主管）。 

 那麼，私人開發案則由業主委託顧問公司規劃，私人業者為主的非都市開發

在法規要求下，往往牽涉水土保持及環境工程審查，協力關係擴及跨專業協調（內

政部營建署，2022）。案件審議由縣府規劃單位，以及學術與產業界委員受理。 

 其中，工程顧問公司作為新型態的規劃專業機構，其發展意味著專業技術勞

動的市場化。以長〇以及龍〇／達〇17等大型顧問公司為例，其在苗栗縣內接案

數皆在 2000 年代後大幅提升，公部門規劃委外是促成此轉變的關鍵，長〇顧問

公司更全面統攬縣市層級計畫案（見 

表 2-11 與表 2-12）。公司主管曾向作者說明，公私案件的業務互補情形：「私人

的話一直都有，公家的話就大的案子有接，像國土計畫，這個使我們可以全盤暸

解苗栗，可以幫助我們去處理其他私人案件」（2020年 3月，S 經理）。 

 換言之，晚近工程顧問公司，已與縣內公私機構建立穩定協力關係，可持續

累積當地人脈、規劃資料與經驗，以及最重要的——案件來源與委託金利潤。此

即私人專業機構的利益考量，策略性承接有利公司營運的規劃案（見圖 2-4）。雖
然審議委員與顧問公司，如何進入苗栗縣規劃場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其體現

地方規劃社群與協力網絡發展。但作者難以對此進行全面，且系統性的訪談調查，

僅以個案分析回應相關發現。 

 
 

 
17 兩者為字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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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長〇顧問公司苗栗縣規劃案件統計表（1990-2020年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製作18。 

 
表 2-12	 龍〇／達〇顧問公司苗栗縣規劃案件統計表（1990-2020年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製作 18。 

 

 
18 都市計畫案統計至 2021年 6月 13日，年份以實施日期為準；非都市開發計畫案統計至 2021
年 7月 21日，年份以開發申請受理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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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開發案之規劃專業協力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doi:10.6342/NTU202203984

 

31 

 另外，抗爭組織亦是規劃機構，密切互動的地方行動者，由受開發影響的居

民，或縣內外公民團體組成。抗爭訴求涵蓋文化資產保存、農地保留或反土地徵

收、反鄰避設施與生態環境運動（見表 2-13）。後續個案分析將指出，規劃機構

是在辦理程序下，與抗爭組織建立互動關係。換言之，規劃機構須在與政經聯盟

共同建構的協力關係之中，中介政經聯盟與抗爭組織的空間衝突（見圖 2-5）。 

 
表 2-13	 政府或私人開發案引發的抗爭組織綜理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陳逸輿，2011；徐旭，2014；葉敏慧，2012；葉菁凰，
2012；台灣農村陣線，2010a；劉俊雄，2015；火葬場滾出後龍自救會臉書應援
團，2012；張勳騰，2010；何宗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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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中介空間衝突之規劃專業協力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總結來說，196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單位為主的規劃機構，經歷 1980到 2000
年代的國家政治、經濟與專業制度轉變，以及民間技師與工程顧問公司大量興起

之下，邁向公私部門及學界組成的機構轉變。規劃機構所鑲嵌的苗栗縣在 2000
年代後，亦浮現地方派系與地方政府自主性提升，私人財團與民間自發性組織興

起的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轉型。派系要角除了向中央政府爭取經濟政策，亦轉向

拉攏私人財團自提發展計畫，並面臨民眾自發性抗爭。 

 作者主張在地方派系、中央政府、私人財團活躍提出開發規劃案並且引發民

眾自發性抗爭之下，公私規劃機構是以調節空間衝突的角色，鑲嵌在苗栗縣的結

構轉型脈絡中。換言之，空間規劃面臨如何使促進產業投資的土地開發可在衝突

之中順利達成的空間調節課題，此即空間規劃產生角色轉化的開端。 

 那麼，前章已指出空間調節是一宏觀的政治過程，在規劃的場域之中，規劃

程序是空間調節的實際體現。作者以下透過兩個開發案的規劃程序分析，說明規

劃專業在結構轉型下的角色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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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抗爭中開闢都市計畫：竹科竹

南基地周邊特定區 
 

 

 

 本章以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為例，分析規劃專業機構、中央地方黨政關

係、光電投資業者，以及徵收地主等行動者，在都市規劃程序中的協力衝突（見

圖 3-1）。作者首先論證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的提案脈絡，以及空間規劃機構

的協力關係打造。其次論證規劃專業機構等行動者，如何在擬定與變更規劃程序

中，協力操作程序策略，及其內蘊的行動或技術邏輯。 

 最後，作者指出規劃專業機構的都市規劃程序操作，內蘊著追求民意馴化、

制度合法、空間財務效益、論述正當性，與時間效率可行的技術邏輯。在調節衝

突的程序政治之中，規劃專業機構與政治經濟聯盟，協力透過排除、轉譯或配合

特定空間訴求的可行性建構手段，操作程序。不過，可行性建構的差異化方案，

同步造成原有地方社會關係的分化與裂解。 

 

 
圖 3-1	 都市計畫程序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https://kupc.kcg.gov.tw/KUPT/web_page/KP
P040100.jsp。取用日期：2022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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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科學園區生活圈的規劃協力關係 

 

 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以下簡稱特定區）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

擴建用地竹南基地」（以下簡稱竹南基地）開發後推動的都市計畫，兩者是不同

時期，不同範圍的開發案（見圖 3-2與圖 3-3）。1991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

園區需求擴展為由提出擴建計畫，用地評選牽動地方政治與國民黨政府 1997 年
縣市長選舉佈局。 

 行政院長連戰於選舉年，核定竹南與銅鑼擴建基地（苗栗縣政府，1999：附
1-3, 附 5-6, 1-1, 附件二；李珣瑛，1997；陳鳳馨，1997；李立國、陳嘉信，1997）。
雖然國民黨提名之「老黃派」何智輝於該年落選，但無黨籍「新黃派」傅學鵬上

任後亦積極推動（李煜梓，1997；苗栗縣政府，1999；總統府，1999）。 

 

 
圖 3-2	 2001年實施之竹南基地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2001：2-3）〈擬定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擴建用地竹南基地）細部計畫案（公告文號：90.
5.18府建都字第 9000040433號）〉。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

banplan06/0101.aspx。取用日期：2022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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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2009年實施之特定區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2009a：1-6）〈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案（公告文號：98.12.30府商都字第 09802210352號）〉。http://
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6/0101.aspx。取用日期：2022年

9月 23日。 

 

 那麼，苗栗縣政府 1998 年，配合科管局開發竹南基地時，就已提出特定區

構想。傅學鵬在傳統產業衰退而失業提高的地方脈絡下，與選舉互有合作的竹南

「小劉派」立法委員陳超明，共同向民進黨中央政府爭取特定區開發，冀望科技

業發展（何來美，2000；黃宏璣、胡蓬生，2002；黃宏璣，2000；黃宣翰，2001；
胡蓬生，2001）；而精省與中央稅制政策導致的地方財政惡化，是重大政策皆需

中央協助的關鍵因素（葉佳楠、詹貌，2006：14）： 

財政的話，87年為何開始不好？因為營業稅上收，這地方一定不夠。比
如張院長那時候傳統產業外移，說企業免繳土地增值稅，我那時候可以

收 4億。87年中央財政也拮据，而且人事職等往上調。 

 所以由此一直累贅，何智輝時代就負債 90 億，以前我就是中央爭
取，沒有就不敢做，劉縣長就是貸款做，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做法。

硬體中央不配合是不能做的，當年我執政雖然是民進黨政府，但張景森、

林榮三、張俊雄都很幫忙（2020年 2月，F縣長）。 

簡言之，特定區最初是在地方產業轉型與財政限制下，由縣長與立委等地方政治

人物向中央政府爭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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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竹南基地由科管局規劃管理19，縣政府配合公共建設；特定區全權由

縣政府規劃開發，並委託內政部市鄉規劃局，與中華大學研究特定區規劃案。原

訂計畫範圍包含竹南基地，廣達 509公頃（見圖 3-4）（苗栗縣政府，1999：附 41-
42, 附 5-6；苗栗縣政府，2009a：1-1，附 2-1 - 2-2；黃宏璣，1999；中華大學綜
合硏究中心硏究，2000）。特定區最初的規劃協力關係，是由縣府、中央規劃單

位與私立大學組成，體現 1990 年代政府規畫案委託學術機構的過渡時期，但是

作者未能掌握早期專業機構之間如何建立聯結。 

 

 
圖 3-4	 原訂特定區計畫範圍（包含剔除部分）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2009a：1-5）〈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案（公告文號：98.12.30府商都字第 09802210352號）〉。http://
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6/0101.aspx。取用日期：2022年

9月 23日。 

 

 提案程序則牽涉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內政部區委會），以及科

管局（見圖 3-5）。內政部區委會與縣府規劃單位為確保特定區工業用地（正式名

稱為園區事業專用區，以下簡稱專用區）可納入竹南基地，符合補足園區用地提

案理由，特別函請科管局，確認用地可納入其下管理（苗栗縣政府，2009a：附 2-
3, 附 1-1）。換言之，在提案程序中，規劃專業機構在園區／特定區土地管理權

 
19 科管局此時已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規劃竹南基地之都市計畫書圖（苗栗縣政府，1999：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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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不同下，其設定的首要規劃議程是「非園區工業用地納管制度可行與否」（內

政部營建署，2003c；苗栗縣政府，2009a：附 2-1 - 2-2）。 

 

 
圖 3-5	 特定區提案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內政部，1999）。 

 

 當特定區邁入都市計畫程序後，縣府規劃單位透過採購法20委託來自台中，

且日後在縣內活躍接案的長〇顧問公司規劃。如同前章論證，大型公司較全面的

部門業務能力，是縣府擇其規劃的重要因素。當年僅長〇顧問公司投標本案，呼

應前章 Z主管招標經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21）。而「竹科竹南基地周

遍特定區」亦是長〇顧問公司承攬苗栗縣內政府規劃案的開端，遵循公司營運考

量，鉅額委託金是其投標的關鍵因素21： 

第一個比較深入的案子就是大埔，雖然之前就有一些苗栗的案子，但它

是第一個那麼深入的，我是全程做到尾。為什麼會標這個案子是因為它

經費充足，我們那時候動用了不少人力，包括都市計畫、區段徵收評估、

都市設計、公共工程跟交通等等，所以那時候團隊很大（2020年 3月，
S經理）。 

而 S 經理提及的規劃或工程業務，亦由縣府規劃或地政單位委外。特定區開發意

味著空間專業協力系統的打造，體現專業領域的公私協力轉型（見圖 3-6）。礙於
本文聚焦規劃專業的程序運作，作者未能深入研究各家空間專業公司，與政府機

構之間的整體開發協力關係。 

 

 
20 採購法於 1998年實施（總統府第二局，1998b：15-16；行政院新聞局，1999）。 
21 本案於 2004年決標，決標金額參仟肆佰壹拾萬元，採購金額級距達鉅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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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特定區空間專業開發協力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總結來說，竹南基地到特定區的提案脈絡，體現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

期，地方派系與中央政治人物在選舉佈局、產業轉型與地方財政侷限下，爭取推

動開發政策的提案關係。這與 2000 年代中期以後，劉政鴻透過公私合夥制度聯

合財團，自提開發計畫的治理轉型形成對比。 

 規劃專業則呈現公私協力轉型，竹南基地由中央部會與顧問公司主導規劃，

縣府規劃單位配合計畫建設與實施；縣政府推動的特定區則分兩階段，1990 年
代由縣府、中央規劃單位與學術機構研究規劃。2000 年代後在縣府規劃／地政

單位與工程顧問公司，透過採購法以及追求營運利益下，共同組成開發特定區之

空間專業協力關係。 

 那麼，在特定區提案程序中，鑲嵌在政治首長以及不同土地管理機關之間的

政府規劃機構，是透過首要議程界定及制度解套——「用地納管制度可行」來協

調特定區土地管理單位，以此建構開發依據（見圖 3-7）。圍繞在政府部門內部的

規劃程序操作，為後續地主抗爭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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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特定區提案之規劃專業程序操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第二節	 徵收保留抗爭與都市規劃程序 

 

一、擬定都市計畫的程序政治 

（一）地主抗爭與程序操作的計畫縮減範圍 

 特定區進入都市計畫程序後計畫範圍大幅縮減（圖 3-8），此與程序捲入的新

行動者——地主密切相關。反對特定區地主們，在房地將受徵收的開發脈絡下，

彼此動員建立自發性組織，向規劃程序與縣議會陳情抗爭22（林玉文，2004a；謝
銘旺，2004；林玉文，2004b，2004c；胡蓬生，2004）。雖然部分人士亦組織陳情

 
22 在地方政治方面，鄰近特定區的頭份鎮長在公聽會期間表達支持，爭取特定區開發的陳超明立
委則在公開展覽說明會澄清未炒地皮，支持開發的地方議員則受地主抗議（林玉文，2004a；
林玉文，2004d；胡蓬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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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要求縣政府加速開發，但支持意見不比反對派地主（許俊傑，2005b；胡蓬生，
2005；聯合報，2005；林玉文，2005）。 

 

 
圖 3-8	 特定區草案規劃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在此階段程序中，規劃專業機構運用多種操作因應反對聲浪。顧問公司在草

案規劃期間，透過徵收問卷調查推斷，公義路以西範圍反對意願較高；並持續與

縣府規劃單位，舉辦座談會嘗試減低反對意願。苗栗縣都委會則要求顧問公司，

依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重新分析可行的開發方式（苗栗縣政府，2009a：附錄-區
段徵收評估報告書 31；苗栗縣政府，2005：7）。 

 劉政鴻上任後23，其與苗栗縣都委會在徵收意願調查，以及開發財務考量下，

採用顧問公司研擬的「剔除公義路以西」範圍縮減方案（見圖 3-9）（苗栗縣政府，

2006a：5；胡蓬生，2006）： 

劉縣長上來以後，就決定剔除公義路以西，那 95年之後公展就 OK進
入都市計畫程序。我們那時候有分析，主要是公義路以西，建物房舍很

多，所以反彈比較大，果然剔除以後抗爭就變少（2020 年 3 月，S 經
理）。 

 
23 傅學鵬與劉政鴻前後任縣長於 2005年 12月 20日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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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公墓地影響地主徵收意願下，顧問公司、縣府規劃單位與苗栗縣都委會，

以提高徵收可行性為由，再次剔除南側公墓範圍（見圖 3-10）（苗栗縣政府，2009a：
附 5-4, 14）： 

對，那時候那邊有墳墓，那個地方那邊人都知道。因為如果你把它納進

來，你要劃為什麼區？如果是住宅區好像也不妥當。所以它那個應該要

剔除，你也知道區段徵收是用抽籤分配，啊誰去配到那裡？應該沒有人

會願意啊（2020年 3月，H主管）。 

 

 
圖 3-9	 剔除公義路以西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引用自苗栗縣政府（2006a.4.20）〈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79次
會議紀錄〉。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11/04.aspx。取

用日期：2022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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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剔除南側計畫範圍前後比較 

資料來源：引用重製自苗栗縣政府（2006a.4.20）〈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
79次會議紀錄〉與苗栗縣政府（2007b.1.4）〈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88次
會議紀錄〉。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11/04.aspx。取

用日期：2022年 4月 21日。 

 

 換言之，上述程序操作牽涉兩種策略：第一為議程界定，其次為技術轉譯。

面對地主提出反對徵收或維護農村等意見，苗栗縣都委會並未改變規劃目標，而

將異質訴求，界定為爭取開發可行的議題；要求顧問公司與縣府規劃單位，依制

度、民意與土地財務重新評估。 

 顧問公司與縣府規劃單位則運用問卷調查，將異質訴求轉譯為均質的徵收意

願數據；並且透過一般化／標準化的土地規劃與財務計算，將居民生活環境，轉

化為可計量的空間商品與財務評估；最終界定出民眾反對意願較高的土地，提出

縮減計畫範圍方案。兩種策略體現規劃專業協力關係追求制度合法、民意馴化，

與空間財務效益的多重技術可行邏輯（見圖 3-11）。 

 那麼，正副縣長等提案者，持續協同規劃專業機構，在確保開發依據24與謀

求徵收財源下，爭取科管局購買土地納管25（苗栗縣政府新聞課，2004；苗栗縣
政府，2009a：附 6-3 - 6-4）。因此，規劃專業機構與提案行動者密切協力，其仰

賴政治首長，向中央機構爭取背書論述與財源，體現建構開發論述正當性的技術

可行邏輯。下一階段規劃調整更將指出，縣長與私人財團合作關係，是影響規劃

專業協力網絡的重要因素。 

 

 
24 為補足竹南基地用地需求（苗栗縣政府，2009a：附 2-3, 附 1-1）。 
25 科管局因自身財務限制未採納購地要求（苗栗縣政府，2009a：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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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規劃專業程序操作圖：兩次計畫範圍縮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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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商聯盟下的程序操作與園區專用區擴大 

 特定區進入內政部都委會階段後（見圖 3-12），規劃程序再次捲入新行動者

——爭取擴大購地的光電業者。業者在投資面板廠需求下，曾向縣政府陳情願於

特定區內購地建廠，希望擴大專用區規劃（苗栗縣政府，2009a：附 11-1）。劉政

鴻接獲投資書後，即作為招商政績宣示開發正當性。本次規劃調整正是政商聯盟，

扣連規劃協力關係的具體展現（羅緗綸、林玉文，2007；羅緗綸，2007a）。 

 

 
圖 3-12	 擴大園區專用區規劃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縣府規劃單位與顧問公司，以助益開發財源為由，將專用區面積由 23 公頃
擴大至 27.89 公頃（見圖 3-13），並獲內政部都委會通過。值得注意的是，內政

部都委會記錄之第二次公開展覽陳情，僅列業者訴求，但是展覽說明會卻有民眾

抗議（胡蓬生，2008a）。換言之，本次審查資料未列地主訴求26，亦未見內政部

都委會對此討論（內政部營建署，2008a：41-42）。 

 地主訴求在第三次公開展覽期間，才列入書面程序且親赴都委會陳情27。然

而，縣府規劃單位以反對者是少數人，以及開發依據與程序作業既成為由不採陳

 
26 內政部都委會 679次會議。 
27 內政部都委會 687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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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見（內政部營建署，2008b：40-41；胡蓬生，2008b）；縣長則在內政部都委

會要求下，以從優補償一致回應地主異質訴求，並獲內政部都委會28決議維持擴

大專用區規劃，辦理先行徵收（內政部營建署，2008c：67-70）。 

 

 
圖 3-13	 擴大園區事業專用區規劃調整 

資料來源：引用重製自內政部營建署（2008a.4.1）〈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
79次會議紀錄〉。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committee/cpc/reco

rd/679.pdf。取用日期：2022年 4月 22日。 

 

 總言之，本次規劃程序體現三種新的操作策略：選擇性資料呈現、程序詮釋，

以及權責轉移（見圖 3-14）。透過選擇性資料呈現，縣府規劃單位、工程顧問公

司與內政部都委會，得以將議程限縮在擴大專用區陳情。如此操作除了回應政商

 
28 內政部都委會 689次會議，反對意見可分三類：第三次公開展覽未通知地主、保障居住生存空
間反對徵收，以及擴大專用區將使房地拆除建請回復原規劃（內政部營建署，2008b：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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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利益，對於規劃專業而言，業者購地可同時滿足徵收財源加速開發，民間園

區併入基地落實提案依據29，兩大重要因素（內政部營建署，2008a：41-42）。 

 雖然程序皆有規定民眾參與，但資訊傳達仍有縫隙，自救會成員 J 姐曾向作

者說明得知徵收的情形： 

最一開始的時候，是以前的舊里長來告知說：「誒，哎呦，鎮公所有公

告說你們這邊要徵收呢，啊你們怎麼這邊的住戶都沒有人去參加？」這

邊的住戶啊，我們這邊以前像一個小村落一樣，就沒告知我們。後來我

爸那時候知道以後，就開始（抗爭）啊，因為要拆掉房子啊（2020年 3
月，J姐）！ 

儘管無法確認資訊落差是否為程序操作的一環，但既成程序確實成為規劃單位，

回絕訴求的正當性論述，呈現程序的詮釋策略（內政部營建署，2008c：69-70）；
內政部都委會則透過權責轉移，將爭議交付縣長，採納其將異質訴求化約為財務

分配問題的承諾（ibid., 2008c：67-68）。三種策略不脫離論述正當性建構、民意

馴化，與空間財務效益的技術可行邏輯。而時間效率亦是技術邏輯的一環，光電

業者提出投資書不到四個月，擴大專用區方案即獲通過30。 

 無專業協力的抗爭地主，亦有程序策略——透過書面陳情與親自赴會謀求程

序翻案，且彰顯難以均質化的行動邏輯。首先，地主原有生計之空間需求，是其

不願參與徵收的核心因素。例如務農者之農田、工程從業者之大型機具停放寮31，

以及零售商業者之臨路店面等等，此類訴求在草案階段就已浮現（苗栗縣政府，

2006b：附件 10）。其次，雖然存在前述動機，但抗爭成本是左右地主堅持訴求的

關鍵： 

你成立自救會第一個要件就是一定要資金，你很多運作都要用錢，你剛

開始可能拿個一千塊兩千塊人家可以，你後面再跟人家拿錢，你根本很

多人就不願意拿出來啊！是啊，一定的啊，你一步一步來就是要花錢啊

（2020年 3月，J姐）！ 

因此，部分開發論述常以空間財務效益的分配邏輯，批判抗爭者是為提高補償收

益。但此種觀點忽略抗爭者投入的時間、金錢，與勞力成本可能遠遠高過其得利。 

 
29 特定區是縣府主張竹南基地用地不足而推動，因此持續爭取新闢專用區納入基地以圓提案理
由（苗栗縣政府，2009a：附 2-3）；而科管局因財源不足建議其依「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工業園
區設置管理辦法」，由廠商購買專用區後併入基地（苗栗縣政府，2009a：附 6-3 - 6-4）。 

30 光電業者於 2007 年 12 月 10 日向縣府提出投資意向書，園區專用區調整規劃後於 2008 年 4
月 1日獲內政部都委會 679次會議通過（內政部營建署，2008a：42）。 

31 J 姐曾向作者說明原有生活考量：「那時候的掙扎點也滿多的，他們家也一輩子務農啊，我先
生自己又有工作。可是我們的大型機具，如果當下被收走，我們大型機具可能會沒地方放，我

先生是做怪手之類的」（2020年 3月，J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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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地主是異質且動態的組成，歷次展覽意見中亦有地主支持徵收開發（苗

栗縣政府，2006b：附件 10-12；內政部營建署，2008c：70）。更重要的是，伴隨
民意馴化邏輯的專業程序操作，反對派地主逐步減少。剔除公義路以西已使反對

派地主大減，留續在計畫範圍內的地主們亦逐漸參與徵收： 

剛開始他們搞不清楚徵收制度是怎樣，大家想說：「哎呦我的土地要被

收走了，我的房子要被拆了」這一群人才會覺得說不大對喔，那我也加

入自救會好了。 

 結果加入以後，每個人都嘛：「汝憨仔喔？汝愛一生人種田？」說

實在的，到現在外面的人還是說我們笨蛋，你看人家都是整片大建地。

後面隔了兩三個月左右，我們旁邊後面的周遭鄰居，就一個退，兩個退，

三個退，四個退（2020年 3月，J姐）。 

縣府規劃單位所稱的僅有少數人反對，是規劃專業協力操作下的結果（胡蓬生，

2008a，2008b）。光電業者與抗爭地主雖同屬人民陳情，但是其訴求與條件差異，

使得遵循技術可行邏輯的規劃專業機構，差異化地操作策略，建構有利開發的規

劃方案（見圖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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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規劃專業程序操作圖：擴大園區專用區與提高配地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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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區進入徵收階段後，規劃程序已近計畫實施（圖 3-15）。縣府規劃單位

與顧問公司曾研議提高地主領回抵價地比例32（以下簡稱領地比例），並獲內政部

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內政部徵審會）同意徵收（苗栗縣政府，2009a：
附錄-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 36；內政部地政司，2008：2）： 

另外就是（地主）不滿意比例，那時候是四成，我看其他地方最多是四

成五，那之後我們就有調升比例 1到 2％。那後來我們調高之後，態度
有軟化，那時候就是說從優從寬（2020年 3月，S經理）。 

縣長與縣府規劃單位以此說服抗爭地主加入徵收，強調領回土地漲價後利益高於

補償費（李信宏，2009）。 

 

 
圖 3-15	 特定區徵收作業與審議實施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堅持不參與徵收的地主自救會則委託律師提出訴願、陳情監察委員，以及聯

合立法委員（以下簡稱立委）親赴都委會陳情爭取推翻既定程序。雖然作者未能

詳盡訪問上述行動者的聯結情形，尤其是律師與民意代表協助原因，但自救會最

初是從地緣鄰近行動者串連起： 

剛開始還沒有認識 SK律師的時候，有委託我們竹南這邊一個女孩子的
律師。走了大概幾個月，說實在她還滿盡力，只是她的專業不是在土地

 
32 原抵價地領回比例為「農地重劃地區 45%，非農地重劃地區 40%」，之後提高為「農地重劃地
區 46％，未曾辦理農地重劃地區 41％」（苗栗縣政府，2009a：附錄-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 36；
內政部地政司，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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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是也就是一直打啊。還有我們去拜託，類似康〇〇33啦，因為他

那時候當了三年還兩年的立委（2020年 3月，J姐）。 

 內政部都委會面對陳情，曾提三種方案請內政部地政司，與縣府規劃單位協

助認定。但最終僅以程序已決議，以及補償／計畫執行屬縣府權責，通過特定區

計畫，由苗栗縣政府公告實施（內政部營建署，2009a，2009b，2009c；苗栗縣政

府，2009a）。 

 總言之，規劃專業機構再次運用技術轉譯、程序詮釋，與權責轉移等策略，

應對抗爭地主訴求。縣府規劃單位與工程顧問公司，以提高領地比例作為從優補

償承諾具體措施，再次體現透過一般化土地財務計算，將異質訴求轉譯爲可計量

的空間財務議題（內政部營建署，2009c：24）。那麼，內政部都委會雖然嘗試再

次釐清爭議，但仍以程序既定回絕訴求，並轉移爭議權責予縣府。 

 

二、跨地方抗爭行動下的變更都市計畫案 

（一）公共設施工程執行與跨地方抗爭行動 

 雖然特定區計畫在抗爭中實施，但是抗爭地主與組織協力者，在體制外策動

的程序翻案策略，成功重啟都市計畫程序（圖 3-16）。公民記者是抗爭地主在計

畫實施後率先建立聯接的對象，其攝錄的影音資料，以及對地主資料蒐集意識的

培力，為日後媒體報導奠定重要基礎（李雲深，2010）： 

一開始只有他們在抗爭的時候，還沒有廣泛受到新聞矚目的時候，他們

很幸運有一個叫大暴龍的，去了就告訴他們，外界還沒有關注之前，你

們要盡量的錄影，先把所有畫面都先拍起來。所以後來他們存了很多很

多畫面資料，等到媒體知道要開始報的時候就有素材可以用（2020年 3
月，SK律師）。 

 

 
33 當地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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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抗爭組織重啟規劃程序行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抗爭地主亦與關切農村的公民團體——台灣農村陣線（以下簡稱農陣）建立

聯接。農陣在 2008年因《農村再生條例》修法而組織活動34，其針對徵收迫遷議

題舉辦的座談會，促成抗爭地主和各地徵收自救會，以及農陣律師、學者與學生

成員建立關係（環境資訊中心，2010）： 

其實真正認識自救會是土城彈藥庫之後，那次我才知道說，原來所謂的

自救會的群體有這麼多。所以一開始抗爭只有這村落的居民，彈藥庫之

後才連絡上律師與各個自救會（2020年 3月，J姐）。 

強制動工衝突後，抗爭地主與公民團體，透過採訪通知和媒體建立關係35（二重

埔自救會、台灣農村陣線、灣寶自救會、竹南大埔自救會，2010）。雖然作者未

能詳細掌握媒體進場報導的具體運作，但是特定媒體的報導設定擴展了抗爭輿論： 

那時候叫做大話新聞，好像每個禮拜一次，還是連續一個禮拜，很密集

的，鍾年晃就跟鄭弘儀講說刊這一題。刊這個之後突然就逼著其他媒體

全部要跟進這個，因為又有很好的畫面。然後當然公民團體慢慢也更多

人跟進說要聲援（2020年 3月，SK律師）。 

 
34 SK律師曾說明組織成立脈絡：「那時候因為要針對農村再生條例做比較廣泛密集的討論⋯⋯，
我們就覺得說大家應該要集結在一起，怎麼去保護農地農村這樣的議題。類似一個以農村再生

條例而引發的，弄到最後乾脆就成立一個台灣農村陣線」（2020年 3月，SK律師）。 
35 7月到 8月間分別有客家電視台、時報週刊、公共電視台、自由時報、民視電視台、聯合報、
獨立媒體、中央通訊社、蘋果日報、三立電視台、壹傳媒、公視中晝新聞等各家媒體進入特定

區開發基地內採訪（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2010a，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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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前一階段，僅與地緣鄰近行動者合作，抗爭地主在關切農村議題的自

發性行動者串連下，共同建構跨地區組織協力關係。農陣和各地自救會為了擴大

全國輿論關注，進一步於總統府前，動員提出暫停徵收等訴求，並獲中央政府官

員回應（台灣農村陣線，2010b）： 

所以為什麼抗爭要拉到台北來，苗栗上有一個剷田，是在媒體要報導，

最後集結更多地方抗爭的人，把它拉到台北凱道去，才能受到全國性的

注意。 

 從新聞媒體報導到第一次夜宿凱道，一下子農民變那麼多，最高峰

甚至有 4000多人，有沒有可能複製 520農運那種氛圍，我覺得會讓馬
政府那時候有點擔心。所以 717的當天晚上十點多就接到總統府秘書長
的電話（2020年 3月，SK律師）。 

 總言之，農陣為首的協力組織，在全國性抗爭中操作三種行動策略：議程界

定、擴大輿論與程序翻案（見次小節圖 3-20）。農陣將徵收扣連農村發展危機，

而各地自救會於總統府集結，亦使輿論提升到全國尺度，聯合訴求撤銷徵收（台

灣農村陣線，2010b）。因此，跨地區組織的行動邏輯，擴展為農村農業問題倡議，

其與地主維護居住生計空間的行動邏輯呈現層次差異，兩者在策略上交互支持。 

 

（二）中央黨政首長介入下的農地變更程序 

 行政院長於抗爭後接見農陣與各地自救會代表，指派內政部營建署與縣府規

劃單位協調規劃方案，決議依「建物原地保留」與「農地集中劃設」變更都市計

畫（行政院，2010a，2010b；苗栗縣政府，2011b：附件三）（見圖 3-17）；劉政鴻

雖然配合中央首長決議，但是協商過程中一度未答應訴求，體現中央與地方黨政

機關的權力緊張（陳洛薇、李順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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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劃地還農與農水路變更規劃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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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首長雖能動員當地政治人物，與工商組織宣傳開發正當性。但中央黨政

首長在抗爭輿論升級到全國尺度，以及直轄市升格選舉36的全國黨政脈絡下，直

接將規劃程序收歸中央主導，與抗爭地主／縣府規劃單位協商變更案，體現規劃

主導權的中央－地方層級轉變（苗栗縣政府行政處新聞科，2010；黃瑞典、胡蓬
生，2010；行政院，2010b）： 

可能剛好時機也對啦，剛好卡著馬英九跟吳敦義的選舉的時機，要不然

我們哦，狗再叫大聲也沒人理對不對？都是一樣的。那是因為選舉的關

係啊，你那時候電視一打開來三立就狂報。我才知道說，原來有那麼多

個大埔，全台灣是好幾個大埔啊（2020年 3月，J姐）！ 

 那麼，原有農田紋理經歷均質化土地規劃後，農地分散於住宅區與園區專用

區（見圖 3-18）。為了採納農地保留訴求，內政部營建署與縣府規劃單位，透過

一般化／標準化的面積計算，將農地總計集中，再依地主需求逐一規劃位置（行

政院，2010a，2010b）（圖 3-19）： 

啊看似很簡單，幾句帶過說把它集中劃地還農，其實過程有很多技術面

的問題。如果它農地要維持，你家這裡一塊，他家在這裡一塊，啊我路

要怎麼畫？住宅區也沒辦法圍著農地這樣畫，不同屬性又會干擾。 

 後來才會想出一個方法說，那就集中才會變成畫地還農，這個就全

國來講也是首創啦，用專案的方式。因為法令裡面的規劃面向又要滿足

的情況下，它只能這樣做（2020年 3月，H主管）。 

另外，農業區擴大亦牽動住宅區或園區專用區調整，以確保其餘地主領回抵價地

面積，以及計畫空間財務平衡（苗栗縣政府，2011c：15-16）；而工程顧問公司、

苗栗縣都委會以及內政部都委會後續皆依結論方案維持規劃（苗栗縣政府，2011c：
1-3；內政部營建署，2011b：38-39）。值得注意的是，原先陳情擴大園區的光電

業者，早在抗爭擴大前就因公司併購而不在特定區設廠（李珣瑛，2010）。 

 

 
36 2010年 11月為五都升格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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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計畫實施後原有農地分佈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2011b：2-9）〈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
特定區（配合行政院「劃地還農」專案讓售政策指示）主要計畫案（公告文

號：100.6.17府商都字第 1000119157B號）〉。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
pmiaoli/urbanplan06/0101.aspx。取用日期：2022年 9月 23日。 

 

 
圖 3-19	 地主農地集中位置分配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2011b：附件三）〈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
地區特定區（配合行政院「劃地還農」專案讓售政策指示）主要計畫案（公告

文號：100.6.17府商都字第 1000119157B號）〉。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
w/upmiaoli/urbanplan06/0101.aspx。取用日期：2022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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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農地變更程序是中央首長，在全國抗爭輿論與選舉考量下，透過權責

轉移與議題界定策略，以避免徵收農田提出變更（行政院，2010a，2010b）。內政

部營建署為首的規劃協力關係，在舊有農村已變為現代分區規劃下，運用技術轉

譯，將農地總計規劃為集中式農業區（見圖 3-20）。 

 不過，農戶之間的農地與農水路規劃，無法直接以一般化／標準化的規劃技

術通用之，其需要規劃單位與各戶地主共同研議（苗栗縣政府，2012b：附件一）。

雖然農戶需求牽涉大量規劃協調，但這意味著長期抗爭的非均質訴求，終於能進

入規劃協力關係之中： 

比如你家在這裡，我家跟你家中間要怎麼隔？我是想要跟他家，又不想

要跟你家；再來一樣的面積要割一料（長條）的，還是方塊的？如果每

個人都要鄰路，他變成一料又太窄難以耕作；水從竹科那邊水源區放過

來，誰在上田區？誰在下田區？光是區塊誰要在誰旁邊都要討論（2020
年 3月，H主管）。 

雖然農地變更程序操作的技術邏輯，仍以民意馴化、空間財務效益，以及論述正

當性為核心。但農戶地主參與規劃，使得維持原有生活的異質考量得以涉入其中。 

 

 
圖 3-20	 都市規劃變更程序操作圖：農地集中保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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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任中央政府指示的專案變更程序 

 在兩次農地變更程序中，個別地主與農陣成員，持續協力爭取「農地原地整

併（不集中劃設）」與「非農地建物保留」（見前圖 3-17）（苗栗縣政府，2011b：
附件三；內政部營建署，2011b：41-43, 44-47, 53-54；苗栗縣政府，2012b：附件

四）。縣府規劃單位、工程顧問公司，以及苗栗縣都委會雖曾研議保留，配合徵

收戶與公義路以西里長，卻聯合抗議不公。因而規劃單位以訴求和指示不符，維

護 98%已領抵價地主權益，改不保留。營建署亦在兩方抗爭下結論不保留，二級

都委會依結論通過計畫（苗栗縣政府，2010b：31；內政部營建署，2011b：43, 47-
49；苗栗縣政府，2012b：附件 13-15；苗栗縣政府，2012c；內政部營建署，2012a：
183；內政部營建署，2012b：7）。 

 簡言之，配合徵收戶與公義路以西地主（里長），在不滿保留方案、公共設

施開發，以及土地升值的脈絡下串連抗爭，構成地主間的程序鬥爭。雙方皆透過

書面及會議陳情，操作程序翻案（徐旭，2014：68-69）。雖然部分質疑論點聚焦

保留戶交通問題，但作者認為差異化方案是衝突主因，訴求邏輯分別為：原有空

間維護／徵收方案一致。特定區開發不但分化當地社會關係，更促成地主間的程

序政治。徐旭（2014：71-72）曾提出，大埔里民社會經濟組成差異，是抗爭難以

團結的重要原因。作者則認為，地主衝突亦源自規劃程序操作，以及其技術邏輯。 

 規劃專業機構在地主抗爭下，透過技術轉譯，提出公義路以西縮減方案，形

成第一次地主分化：非徵收區／徵收區地主；中央首長與規劃專業機構，在徵收

衝突後，透過議題界定與技術轉譯，提出建物基地保留方案，構成第二次地主分

化：已領補償金或依比例配地拆遷地主／建物原地保留地主。由於農地保留戶並

非保留住宅區而未受抗議，但建地（住宅區）保留卻成為其他地主攻訐的對象37。 

 換言之，規劃協力關係遵循的民意馴化邏輯，使其需要反覆操作程序提出方

案，但計畫可行亦促進當地社會關係裂解。規劃機構在地主程序政治擴大下，更

運用其建構的分化關係，以維護徵收戶權益的程序詮釋捨棄保留（見圖 3-21）： 

我們那時候的確有幫張藥局研擬怎麼樣保存下來，縣府也同意了，但誰

知道到了內政部都委會的時候，他們里長帶了三、四十個人來抗議，說

這樣不公平，我們都拆了，為什麼他們可以留下來？所以委員後來就翻

案以示公平（2020年 3月，S經理）。 

 

 
37 配合徵收戶可領現金補償或依「農地重劃地區 46％／未曾辦理農地重劃地區 41％」配回抵價
地（住宅區、商業區或科技商務專用區）（苗栗縣政府，2009a：附錄-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 3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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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都市規劃變更程序操作圖：原建地物不保留／農地維持集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地主衝突在強制拆遷期間，升級為保留地主協力公民團體／支持拆遷地主協

力地方政治人物38的組織衝突，各方皆透過抗爭或記者會擴大輿論，後者更操作

成在地與外來組織的對抗。而中央政府僅表示地方合法辦理（見圖 3-22）（邱燕
玲，2013；陳文敏，2013；張裕珍，2013；范榮達，2013；苗栗縣政府新聞科，

2013；蘇木春，2013；中央社，2013；張裕珍、蘇木春、胡蓬生，2013；內政部

營建署都市計畫組，2013；仇佩芬，2013）。抗爭保留地主與農陣律師在強拆事

件後，持續透過行政訴訟翻案程序，爭取徵收撤銷與土地還原。 

 

 
38 串連動員者包含鎮代會主席、縣議會正副議長及議員、地方立法委員、鄉鎮長等等（范榮達，

2013；苗栗縣政府新聞科，2013；中央社，2013；張裕珍、蘇木春、胡蓬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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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專案通盤檢討變更規劃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那麼，行政法院是程序詮釋與翻案的重要行動者39，對規劃程序與論述具制

度性的判定效果。高等行政法院以未實質協議價購、國科會無規劃特定區納入基

地，故無提案必要性40，以及徵委會未實質審查公私益，判決徵收撤銷（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2014：49, 55-58）。換言之，行政法院未採納規劃協力機構，運用科

 
39 行政法院亦會維持既定程序，視其制度詮釋而定。 
40 國家科學委員會為科管局之主管機關，其於強拆事件後發出聲明並受法院收錄於審卷（台中高
等行政法院，20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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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公文建構的提案論述，並以程序流於形式判決違法41，否決專業程序操作與

詮釋。不過，土地以已供抵價地分配而駁回返還42（ibid., 2014: 59-60）。 

 民進黨執政後，行政院長在全國社會團體訴求下，以保障私人財產向地主提

出原地重建，指示營建署向黃派縣長徐耀昌協商43，由縣府委託營建署直接規劃

（苗栗縣政府，2017：附件一，附件二）。因此，民進黨政府亦透過議題界定與

權責轉移提出變更，提案關係轉由跨黨派中央地方政府組成，雖然徐耀昌曾支持

拆除但上任後僅配合中央指示（苗栗縣政府新聞科，2013）。規劃專業協力更加

體現中央主導的權力關係，不再由縣府委託顧問公司。 

 在專案變更程序中，規劃機構首要操作是制度解套，前次變更因公共工程施

作中可迅行辦理44，但完工後不可照辦。內政部營建署與縣府規劃單位，改以通

盤檢討制度變更，並依判決及徵收制度返還土地（苗栗縣政府，2011b：1-2；苗
栗縣政府，2012b：1-1 - -1-2；苗栗縣政府，2017a：附件二）。而審議程序牽涉中

央與地方規劃機關的權力緊張，苗栗縣都委會提出交通賠償應由內政部負責；內

政部都委會則研擬交通措施，賠償以依法認定回應之，並要求變更論述加入「違

法徵收無公平性問題」回應質疑45（苗栗縣政府，2017b：6；內政部營建署，2017a：
43, 45）。 

 換言之，地方規劃單位因部分地主與政治人物，曾操作交通問題與保留不公

輿論，透過權責轉移將質疑交付中央。而中央規劃單位透過交通技術轉譯，以及

判決程序詮釋回應地方質疑，並在通盤檢討時效限制下加速實施程序，以符地主

與公民團體訴求（內政部營建署，2017b：42）。 

 總結來說，作者認為民意馴化是跨黨派提案規劃關係，共同遵循的首要邏輯。

但是中央與地方注重的民意層次有別，新中央政府更加注重全國公民團體抗爭輿

論（鄭宏斌，2016；董俞佳、鄭媁、林河名，2016）。中央主導的規劃關係，積極

運用技術轉譯與程序詮釋回應地方質疑，並依循制度合法、論述正當與時間效率

等技術可行邏輯，建構重建變更案（見圖 3-23）。 

 

 
41 未符「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以及「憲法第 23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條規定之（公益性、）必
要性與比例原則」（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014：49, 51）。 

42 保留地主與律師上訴仍被駁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2016：1-2）。 
43 徐耀昌於 2014年 12月上任縣長；林全於 2016年 5月接任院長。 
44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四、為配合中央、直轄

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 
45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仍有個別民眾質疑專案變更公平性（苗栗縣政府，2017b：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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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都市規劃變更程序操作圖：原地重建專案變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doi:10.6342/NTU202203984

 

62 

第三節	 都市規劃的程序政治與專業操作 

 

 裨益於杜文苓（2012：119, 136, 142）以及呂欣怡（2020：115）對程序操作

以及技術邏輯的討論，本章推論都市規劃程序，所牽涉的各種程序策略及其行動

／技術邏輯。那麼，扣連著 Goodwin與 Painter（1996）的地方治理概念，本文更

展示了程序操作所鑲嵌的各方協力關係以及地方脈絡因素。 

 我們發現竹南基地以及特定區，是中央地方黨政關係在選舉佈局、產業轉型

以及財政限制下，由黃劉派系要角爭取科技住商發展的開發計畫，規劃過程亦牽

涉私人企業的政經合作。而中央地方首長所交付、派任以及簽約委外的政府規劃

單位、各級都委會，以及顧問公司，意味著規劃機構是在霸權集團的主導下，建

立專業協力關係。因而政治經濟聯盟對於政績論述、投資利益，及民意輿論的考

量因素，牽動規劃專業的程序操作。 

 在擬定程序中的徵收地主抗爭、缺乏徵收財源、確保提案依據，以及光電政

商聯盟等因素下，苗栗縣及內政部都委會透過議程界定、程序詮釋以及權責轉移

策略來回應地主抗爭；並且交由縣府規劃單位，以及工程顧問公司透過制度解套、

標準化技術轉譯，以及選擇性資料呈現，提出縮減計畫範圍、擴大園區專用區與

抵價地比例提升等規劃方案，使特定區得以在衝突及限制中實施開發。其中，擴

大園區專用區的規劃專業操作，亦牽涉縣長與光電業者的議程界定。 

 那麼，土地建物保留地主、律師及公民團體／反對保留地主，及地方政治人

物亦，透過程序陳情、聯合擴大抗爭，與行政訴訟操作議程界定、擴大輿論與程

序翻案等策略。變更程序階段，在抗爭輿論擴及全國尺度之下，使得中央首長直

接透過權責轉移以及議程界定，提出保留與重建指示，體現中央地方政府輿論關

注的層次差異。中央與地方規劃單位，在中央地方黨政權力關係轉變下，運用技

術轉譯以及制度解套與保留地主共商規劃變更，苗栗縣及內政部都委會，則透過

程序詮釋回應反對保留的輿論。而行政法院的程序詮釋與翻案操作，亦是地主衝

突張力擴大下使得保留變更案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總結來說，地方中央政經集團因政績論述、產業投資利益及民意輿論，以及

各方地主與公民團體，在保留原有生活空間／不滿差異化方案、加速公設開發及

土地升值等因素下的程序操作，構成地方治理結構轉下的都市規劃程序政治。而

中央或地方黨政首長，扮演主導議程界定的重要角色。規劃專業協力網絡是在地

方政經利益合作，以及中央地方黨政的民意考量下操作程序，同步處理空間制度、

開發財務平衡、規劃時程限制以及論述正當性等課題。 

 換言之，規劃專業機構的程序操作，內蘊著追求民意馴化、制度合法、空間

財務效益、論述正當性，與時間效率可行的技術邏輯。空間規劃與政治經濟聯盟，

協力依循排除、轉譯或配合特定訴求與空間制度條件的程序操作，提出減少抗爭



doi:10.6342/NTU202203984

 

63 

輿論、制度合法且空間財務效益的規劃方案，形成規劃程序政治中的可行性建構

操作。 

 不過，規劃專業透過可行性建構的差異化方案，卻同步造成原有地方社會關

係的分化與裂解。結合空間調節機制來看，作者認為可行性建構是規劃在程序政

治中的實質調節手段，其促進了空間社會關係的創造性破壞，並以此回應研究問

題二「規劃專業機構如何在空間調節衝突中操作規劃程序」。 

 在後續空間發展脈絡中，特定區自 2010 年進行公共工程之後，農田村莊轉

變為土地方整的新開發區，當地在 2014年陸續有建案推出（見表 3-1），2021年
已有相當數量的房地產開發以及大型廠房建立（見圖 3-24與圖 3-25）。雖然特定
區在抗爭衝突後縮減住宅區、商業區與園區事業專用區比例，但仍然奠定公共設

施、住商不動產以及高科技產業的建成環境生產與社會經濟活動，苗栗縣政府在

2020年仍以相當正面的態度評價當地發展（鍾志明，2020）。 

 

 
圖 3-24	 「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建成環境變貌圖：2004年 11月 
資料來源：匯出自 Google Earth Pro。取用日期：2022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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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建案與設廠新聞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圖 3-25	 「竹科竹南基地周邊特定區」建成環境變貌圖：2021年 9月 
資料來源：匯出自 Google Earth Pro。取用日期：2022年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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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促進「民間」參與開發計畫：苗

栗縣福祿壽殯葬園區 
 

 

 

 本章以福祿壽殯葬園區（以下簡稱福祿壽園區）為例，探討規劃等跨專業機

構、地方派系、私人財團、抗爭里民，和地方生態團體，在非都市規劃程序中的

協力衝突（圖 4-1）。首先，作者論證福祿壽園區園區的提案脈絡，以及殯葬業者

的跨專業協力公司委託。其次探討規劃專業機構等行動者，如何在開發與變更程

序中，協力操作程序策略，及其內蘊的行動或技術邏輯。 

 最後，作者指出規劃專業機構的非都市規劃程序操作，內蘊著謀求制度合法、

工程控管、生態補償、空間財務效益，以及民意馴化可行的技術邏輯。環境工程、

空間規劃與政經聯盟，同樣透過排除或轉譯特定訴求，及空間制度條件的可行程

序操作，提出因應鄰避與生態抗爭的工程控管配置，與環境補救方案。工程技術

導向的可行性建構，促成了特殊環境生態棲地的標準化工程改造。 

 

 
圖 4-1	 非都市開發程序圖4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46 依福祿壽園區開發期間（2008-2010年）法規製作與現行法規程序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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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殯葬園區開發的跨專業協力關係 

 

 福祿壽園區早在劉政鴻競選縣長時就已提出，而業者是 1990 年代因紡織業
衰退，轉型在高雄縣經營殯葬園區。並在劉政鴻上任後，表態苗栗的投資計畫（羅

緗綸，2008；陳珈螢，2007；經濟日報，2003）。雖然未能得知縣長與業者的聯

接過程，但作者推斷苗栗當時新型殯葬設施的缺乏，以及業者對全台殯葬土地的

擴大投資，是縣雙方聯合進場開發的重要原因（彭芸芬，2004；梁任瑋，2007）。 

 另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是促成提案關係的制

度因素，業者可透過 BOO制度享有租稅優惠，以及行政資源4748（包含排除鄰避

抗爭）；縣長則可解套土地與財政限制落實政見，並收取回饋金與權利金（苗栗

縣政府民政處，2007；江和妹、羅曉丹，2006：30；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
2012：3-95）： 

第一個，苗栗縣政府找不到適合的土地；第二個，苗栗縣政府很缺資金，

它本身的自有財源不足。所以它才變成是說，根據當時的促參法，乾脆

土地資金全部由民間來提供（2020年 3月，L董）。 

而促參法不但體現雙方提案條件，其合約設計亦使大型資本業者可壟斷其經營的

事業項目： 

用 BOO的關鍵是 O，這個案子投資人他很早就認識了，他們就是要做
這個，土地早就準備好了，所以根本不可能用 T。它的合約內容就是特
許的意思，通常在裡面會寫縣府只給它做，不會給其他公司進來，這些

都是有壟斷的意思（2020年 3月，Z主管）。 

 簡言之，福祿壽園區是業者計畫在全台壟斷投資殯葬土地，縣長爭取殯葬設

施作為競選政見之下，聯合運用促參法整合土地、資金與行政資源所推動。作者

雖曾在訪談期間，得知部分提案研商的細部過程，但礙於研究倫理與查證困難未

便論明，且未能深入掌握園區土地的取得情形。 

 那麼，縣府民政單位於劉政鴻上任半年後對外徵求，並在修正契約需地面積

後與業者簽約（見圖 4-2）（黃煌雄，2013：1）。換言之，制度解套是提案程序的

首要操作策略，雙方依此建構符合投資效益的契約，體現提案關係內蘊的制度合

法與空間財務效益邏輯： 

 
47 依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
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總統府第二局，2000：29）。 

48 縣府協助事項包含：「一、法律遵守；二、設置單一服務窗口及相關證照；三、行政配合及協
調；四、民眾抗爭之排除；五、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計畫變更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之協助；

六、加強宣導；七、推動殯葬禮儀建教合作；八、稅賦減免」（苗栗縣政府民政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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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它是 BOO 案出來以後，本來要求的是 50 公頃，50 公頃他們發現
以這種規模來講土地投資太大，根本不可能回收。而且（土地）找不到，

苗栗市也找不到，後來才降低標準，最早的時候 50 公頃，沒有人來參
加投標嘛（2020年 3月，L董）。 

縣議會亦配合修訂殯葬設施與學校距離規定，解套園區基地鄰近小學的空間限制

（黃煌雄，2013：5-6）：「下修是因為居民抗爭，這是縣政府讓步，那個國小是龍

坑國小，是請議員協助，就我自己來看是解決問題」（2020年 3月，M大哥）。 

 

 
圖 4-2	 福祿壽殯葬園區提案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當地鎮民代表與里民在縣府簽約後，即以程序不明與環境污染等訴求集會反

對殯葬園區。不過，當地鎮長卻避談園區政策，民眾陳情亦未獲重視（胡蓬生，

2007a，2007b）： 

我在民國 94 年就知道了，那時候做鎮民代表，那時候有提案，包括一
些里民的陳情書，送到鎮公所，鎮公所轉縣府但它沒有回文，之後就不

了了之。那時候停下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有反對，廠商有收回，另外

是因為官商談不攏（2020年 3月，KH里長）。 

縣長與民政單位則宣稱，業者須依開發程序辦理，且選舉期間就已提出不存在黑

箱作業繼續推動。而「開發程序」正是工程顧問公司的專業服務範疇（羅緗綸，

2007b）。 

 在非都市土地制度下，案件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水土

保持（以下簡稱環評），與非都市開發（以下簡稱非都市開發）審查，才可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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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依循南部開發經驗累積的專業關係，業者分別委託高屏地區的環評與水保

顧問公司規劃園區（全安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3-5；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
公司，2010：附件四）： 

這個開發案裡面有三個，其實它工程顧問公司要分類，水保有專門做水

保的工程顧問公司。那我們就是委託當時南部幫我們做的水保技師，高

雄的一個〇老師，那環保的部分，也要找專門的環保的工程顧問公司，

那再由〇副總他們工程顧問公司去統籌，所以事實上是三家工程顧問公

司去完成整個審查（2021年 7月，L董）。 

 非都市開發則因原顧問公司不熟悉法規制度，轉而委託位於台中，且在苗栗

縣已有多項非都市／都市規劃經驗的大型公司辦理（見第二章表 2-12）： 

第一家工程顧問公司是我們在南部的墓園的時候，它對墓園的配置比較

懂。所以這個案子很怪就是說，開始的配置是第一家工程顧問公司來配

置，配置完了以後再由〇副總他們，根據這個法規去修正，要兩家工程

顧問公司才有辦法完成這個事情（2021年 7月，L董）。 

如同第二章論證，大型公司在縣內累積的規劃經驗與社會關係，使得開發業者主

動尋求委託。雖然園區規劃金額未如前案龐大，但人力需求相對精簡，顧問公司

在評估案件可行，且可協力其他專業公司後承攬本案： 

通常會先請它們提供基地有哪些土地，就專業部分還有打算做的事業方

向去評估，一個是土地開發變更的可行性，再來是涉及到哪些專業。以

這個案子來 run的話，部門裡面連同我帶案子的人，4到 5個就夠了。 

 測量不用我做，水保它另外委託，然後環評找了，連開發計畫都找

了，後來是它覺得執行有問題，所以透過我的朋友找到我。以開發計畫

這個案子我協助他，大概就幾百萬而已（2021年 5月，K經理）。 

換言之，福祿壽園區開發需要跨專業協力系統的建構與配合，整個協力關係包含

經營事業項目的業主，皆由私人企業所構成（見圖 4-3）。雖然作者難以系統性地

分析各專業機構之間的協力情形，但仍可透過分析非都市開發程序，理解業者、

環評、水保與非都市規劃公司的協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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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福祿壽園區跨專業開發協力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總結來說，福祿壽園區提案脈絡浮現 2000 年代以後，地方派系要角在競選

活動、財政限制以及公私合夥制度興起下，聯合大型殯葬設施投資業者自提公私

建設的治理轉型。不同於早期，高度仰賴中央政府分配核定的中央－地方黨政運

作。規劃、環評或水保等專業機構，更呈現私人企業之間的協力關係，換言之，

非都市土地開發，同時牽涉專業技術服務的市場交易，私人商業行為打造了跨專

業協力系統，體現專業技術的市場化發展。 

 那麼，在提案程序中，縣長、園區殯葬業者與縣府民政單位，共同依循空間

財務效益邏輯解套簽約規範，以及縣議會配合修正殯葬條例，展現公私協力的制

度解套策略。缺乏民眾陳情制度的提案程序，使得反對派地方政治人士與居民在

提案過後動員抗爭。縣長與民政單位則操作提案既成，以及後續依開發程序辦理

的詮釋策略回應翻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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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聚焦工程技術的非都市規劃程序 

 

 

一、議程限定下的跨專業程序 

 園區進入開發程序後，周邊里長與里民（龍坑、龍津及福寧里）抗爭延續至

業者環評公開說明會，動員主張當地已有納骨塔，以及噪音、空污及污水等鄰避

因素反對設置園區（胡蓬生，2008c）。因此，抗爭組織仍是由當地居民與少數地

方政治人物所組成，但業者未就此中斷環評程序（見圖 4-4）。 

 

 
圖 4-4	 園區環評審查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縣府環保單位在程序審查中，依制度49提出大量標準化書圖格式，與專業技

術意見，要求環評顧問公司與園區業者補正。例如環境現況數據、開發行為定性

定量分析、環境生態調查監測預測、空氣與逕流廢水評估檢算，以及土石方挖掘

量計算等等（全安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H-7 - H-19）。因此，縣府環保單

位主要透過議程界定，將程序聚焦在一般化／標準化工程技術呈現上；國家技術

 
49 包含環評作業準則、評估技術規範、環評訓練技術手冊與審議規範等標準化格式與技術規定
（全安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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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範則將潛在鄰避或生態因素，轉化為數據化、模擬化而可預測管控的參數

資料或工程配置模組，因而同時牽涉技術轉譯的程序操作。 

 那麼，苗栗縣環評委員會（以下簡稱苗栗縣環評會）委員組成橫跨環境工程、

土木工程、水土保持、景觀設計，與生態生物等公私立系所教授50。苗栗縣環評

會在審查程序中，仍以專業技術議題為焦點要求數據呈現，但在民眾意見方面反

駁居民未有反對說詞，決議增辦說明會及民意調查（苗栗縣政府，2008，2009d：
H-63 - H-66）。 

 園區業者與環評顧問公司轉向鎮公所協助，由鎮公所通知居民於公所會議室

舉行協調會。如同前述，鎮長對本案未持反對意見，其與縣議員在說明會協調會

的發言，多聚焦回饋金分配且祝會議成功（胡蓬生，2007a；全安泰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10：附錄 E-2）。更重要的是，居民質疑意見與業者回覆，可透過本次

會議增補紀錄。換言之，鎮長與縣議員等地方政治人物，是程序會議的協力角色，

業者與環評公司可藉此創建審查資料。雖然作者未能掌握會議籌辦情形，但對比

上百位里民抗爭的說明會，作者對協調會之居民立場持保留態度，無法確定是否

為協力關係的一環（胡蓬生，2008；全安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附錄 E）。 

 個別環評委員雖仍質疑協調會未能充分反應居民意見，但環評公司僅以發言

者多來自於該區回覆審查，且新屆環評會並未受聘該委員51（苗栗縣政府，2009e：
H-95；全安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H-110；苗栗縣政府，2010c）。著重專

業技術數據呈現的苗栗縣環評會，在工程參數及聯外道補證後通過環評（苗栗縣

政府，2010c：3-4）。 

 換言之，苗栗縣環評會同樣透過議程界定與技術轉譯，將程序聚焦在鄰避風

險、工程安全與生態影響，皆可管控的工程參數與配置證明。不同於政府提出的

都市計畫，環評委員未如都計委員直接與規劃單位共商方案，僅提出質疑意見由

開發業主自行補正，這點或許與私人利益所牽涉的司法刑責有關52。當時環境評

估亦未如都市計畫，須辦理公開展覽及書面陳情等作業，因而審查紀錄皆未見居

民陳情，與抗爭輿論大相徑庭（全安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附錄 H）。 

 園區業者與環評顧問公司，則透過選擇性資料呈現，操作居民無意見或質疑

已回覆的會議紀錄；並且配合環保單位及環評會的技術轉譯意見，透過跨專業協

力網絡完成環境資料、工程參數與配置證明。作為協力對象的鎮長與縣議員在會

議中亦透過議程界定，將居民意見化約為回饋金問題間接肯認開發。 

 
50 作者未能得知委員選任的實際運作，僅能得知委員由縣長聘任，受聘系所來自聯大環工、中興
水保、土木及環工、逢甲環工與運輸、明道景觀及台大生態（苗栗縣政府，2008）。 

51 次屆環評會委員組成更具工程導向，包含中興水保及土木、中央環工、逢甲環工、弘光環工、
聯大環安及土木、元培環工、明新化工及台大海洋，未續聘台大生態演化研究所教授（苗栗縣

政府，2009d，2010c）。 
52 個別環評委員後續因他案收受廠商費用，以及協助撰寫計畫書遭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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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在縣府環保單位、苗栗縣環評會，以及環境顧問協力公司的議程界定與

技術轉譯操作，體現制度合法以及工程管控的技術可行邏輯。周邊民眾意見雖有

部分委員提出，但業者與環評公司的選擇性資料呈現，以及多數委員的議程界定，

使得抗爭訴求難能擴大討論。 

 

 
圖 4-5	 園區非都市開發審查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那麼，園區在非都市程序階段，已無需再辦民眾參與會議53（見圖 4-5）。而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作業專責審議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

非都市專審會）委員組成來自都市計畫、土地管理、景觀設計與水土保持等私公

立大學教授54，部分為顧問公司技師（苗栗縣政府，2010d：1-2；苗栗縣政府，

2011d：1）。非都市專審會與縣府規劃單位，同樣以制度建構的規劃與配置標準

 
53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八之一條：「開發殯葬、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廢棄物封閉
掩埋場、廢棄物焚化處理廠、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及土石採取場等設施⋯⋯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召開聽取陳情民眾或相關團體意見會議。但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環境影響評估

法或其他目的事業法令規定辦理公聽會，且檢附相關資料佐證其公聽會之說明內涵，包括開發

計畫之範圍、計畫內涵及土地取得方式者，不在此限」。 
54 非都委員由縣長聘任，時任受聘委員來自逢甲都計及土管、中興水保、中華都計及景觀、朝陽
景觀，以及私人公司都計及地質技師（內政部營建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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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要求修正書圖格式與專業技術資料。例如土地使用分區編號繪製、第二聯絡

道路寬標示、周邊設施距離計算，以及滯洪或交通量計算等等（福祿壽園區股份

有限公司，2010：歷次審查紀錄及回覆 32-41, 52-55）。 

 換言之，在非都市程序，更加聚焦在制度標準化的技術計算與配置檢核。呈

現非都市專審委與縣府規劃單位，高度技術導向的議題界定，以及未來土地使用

的技術轉譯操作： 

委員通常都有很多專業意見，有重複的就彙整說：「好，這些大概是共

同的幾個委員主要關心的議題」，用議題的方式去回應，譬如共同關心

聯外道路的問題，這個就是一個主要的議題。 

 這種逐項法規的檢討，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對照跟回應，檢核

報告書是不是真的整理到法規要求（2021年 5月，K經理）。 

工程顧問公司則依循程序操作，透過協力單位建構數據與配置證明完成審查： 

像第二條聯外道路就要通過別人土地，也是談了很久，人家願意在緊急

災害的時候開放通行。它需要消防車輛通行證明，有適當的路寬跟聯通

可以回轉。所以真的要請縣政府消防局現地開那條路，給我們一個證明。 

 跟其他專業單位還包括審議內容需要協調搭配，免得環評通過了，

可是跟開發計畫書不一樣，所以平行協力檢討是必要的，免得計畫有落

差執行上會有問題（2021年 5月，K經理）。 

因此，非都市專審委、縣府規劃單位，以及工程顧問公司所構成的規劃協力操作，

同樣內蘊制度合法與工程管控為核心的技術邏輯。居民訴求在制度將其導向環評

程序之下，使得非都市規劃議程更為限縮。 

 

二、石虎棲地保育運動與變更開發程序 

 園區進入施工階段後，里民抗爭隨之再起，除了說明會抗爭亦成立臉書專頁

擴大輿論，並組織自救會駐守開發基地（圖 4-5）（蘇木春，2012a，2012b；火葬

場滾出後龍自救會臉書應援團，2012）。值得注意的是，里民與議員大力批判開

發程序皆未通知，施工前才知審查完竣，作者推斷審查資訊公開是程序操作的一

環，但未能深入掌握審議資訊的操作（何宗翰，2012a）。縣長在當地的政治關係，

也使得地方居民的協力動員備受阻撓56（廖靜蕙，2012）：「到了 101年施工前說

 
55 包含「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殯葬管理條例」、「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以及「苗
栗縣殯葬自治條例」（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0：歷次審查紀錄及回覆 45-48）。 

56 劉政鴻為後龍鎮人，後龍鎮長、鎮民代表與縣議員皆曾在大埔事件為其聲援（許素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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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五個里就開會要阻擋，一個里出兩部遊覽車。當天只有龍坑里去，放鳥，

他們都收到壓力，議員也是，都被叫去罵」（2020年 3月，KH里長）。 

 

 
圖 4-6	 里民抗爭行動與環評查核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里民在強制施工事件後協力立委、地方生態團體、石虎生態學者，及環評律

師，以生態調查遺漏石虎，陳情林務局發函縣府停工重新環評（范榮達、胡蓬生、

江詩筑、蘇木春，2012；樓乃潔，2012；何宗翰，2012b；林修全，2012）。縣府
環保單位雖受林務局要求停工，但以無制度效力為由，僅要求業者辦理施工環境

監測及查核會議（苗栗縣政府綜合計劃科，2012）。 

 換言之，抗爭組織從里民為主的鄰避抗爭，擴展為生態團體與立法委員協力

操作（程序外）議程界定、擴大輿論，與環評程序翻案的生態運動。體現由鄰避

排除，扣連生態維護的行動邏輯。而縣府環保單位在生態輿論擴大下，亦運用環

評制度操作程序詮釋與制度解套，使業者能在不停工前提下補辦技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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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環境差異與變更開發計畫程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後續環評程序分為兩項，「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處理施工內容與原計畫

不符合57，「環境影響調查報告」處理石虎等保育類監測及因應措施（見圖 4-7，
以下分別簡稱環差／環調報告）（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9：A02-2 – A02-
3；苗栗縣政府，2013b：1, 3）。環評委員組成仍以水保、環工、運輸及土木系所

學者為主，惟環境調查部分增加生態學者。在環差程序中，環評委員會仍以技術

制度規範，以及工程或環境參數檢算作為主要議程，再由環保及水保顧問公司補

正（苗栗縣政府，2013b：1，2013c：1，2013d：2-3；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
2013a：A15-4 – A15-52）；而環調程序卻凸顯顧問公司監測技術不足，環評委員

以「調查不完備」，要求其向林務局協助監測，並在石虎學者58介入後拍攝到石虎

（苗栗縣政府，2013e：1；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9：A06-6, 6-80，2013：
2-65）。換言之，基地周遭證實為石虎棲地，但整地竣工後出現頻率大幅下滑，委

 
57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規劃，環境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計畫及非都市開發計畫三者內容必須一
致，計畫施作變更需同時辦理環境差異分析，以及水保與開發計畫變更。 

58 由林務局協助接洽（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9：A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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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與顧問公司以補償及因應措施作為主要議程（苗栗縣政府，2013f：4, 1，2013g：
1；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9：A06-14, A06-22）。 

 重要的是，聲援自救會的地方生態團體，在石虎運動後參與審查，建議業者

主動邀約里長等居民參與審議但遭略過（苗栗縣政府，2013e：6；福祿壽園區股
份有限公司，2019：A06-9）。不過，部分里民積極參與後續環評程序，會中質疑

基地面積未符契約59、第二聯外路不可行，以及滯洪不足導致下游淹水。非都市

與水保等專業協力公司，則透過已審議的技術數據與規劃配置逐一回應（苗栗縣

政府，2013d：4-7，2013f：6，2013g：5；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3a：A15-
56 - A15-57，2019：A06-24）。 

 換言之，環評會與跨專業協力公司，仍透過議程界定及技術轉譯策略，將程

序聚焦於滯洪計算配置或邊坡穩定分析等——以環境使用為前提的標準化技術

證明。生物調查則需透過現地監測來建構數據60，標準化技術未能直接套用，並

且證實當地為保育類生物棲地，展現難以均質化的環境特殊性。 

 不過，在開發程序操作以及標準化工程改造棲地所建構的「既成事實」下，

環評會與跨專業協力公司亦透過議程界定及技術轉譯，將石虎棲地爭議聚焦於生

態補償與因應方案。並同步運用程序詮釋，以審定技術證明應對里民質疑，使得

園區可繼續開發。 

 那麼，在非都市程序階段，業主與工程顧問公司依環評滯洪池增設提出變更，

且因市場效益考量一併調整建物配置（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3b：2-1）。
非都市專審會委員仍以都市計畫、水土保持及土木工程系所學者為主61，以變更

理由論述（變更公共利益回饋措施說明），以及工程技術數據補充（邊坡穩定分

析及景觀植栽計算）為議程主軸（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3b：審查紀錄
及回覆 1-4, 9-11）。值得注意的是，非都市程序未見里民或生態團體發言紀錄，

空間及環境規劃專業的議程界定，高度聚首標準化技術計算與變更正當性論述。 

 里民、生態團體及環境律師在此期間仍透過行政訴訟，以刻意隱瞞石虎棲地

為由要求撤回環評通過及核發開發許可，但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62（最高行政法

院，2016：2）；業者後續則依計畫完工啟用 59。 

 

 總結來說，環評與非都市規劃等跨專業協力網絡，在抗爭里民與生態團體協

力操作停工環評的程序翻案下，分別透過程序詮釋、制度解套、議程界定與技術

 
59 對此，承辦簽約啟用之民政官員後續亦有面積不符契約須補正程序之疑慮（彭健禮，2017）。 
60 例如出現頻率指數（occurrence index），簡稱 OI值（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9：6-74） 
61 府外教授委員來自逢甲都市計畫、銘傳都市規劃、聯合土木工程、中興水土保持及生物資源管
理（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3b：審查紀錄及回覆 5）。 

62 駁回理由可見「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39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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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等程序策略來應對。縣府環評單位先運用程序詮釋，將停工環評轉化為補辦

技術審查。苗栗縣環評會、非都市專審會，以及跨專業協力公司則透過議程界定

與技術轉議，將審查收攏於標準化的技術規劃計算與配置，具環境特殊性的保育

類生物議題亦可透過技術轉譯，提出通報機制與環境教育等補救方案（福祿壽園

區股份有限公司，2019：7-19 – 7-28）。 

 作者認為石虎保育運動後的專業程序操作，除了延續制度合法與工程控管，

亦牽涉生態補償、空間財務效益，以及民意馴化等技術可行邏輯。其中，生態補

償與空間財務效益密切相關，其展現於業者及專業者，運用經營收益設置補救方

案（福祿壽園區股份有限公司，2013a：A15-55，2019：10-1）。而專業協力網絡

在石虎輿論難以迴避下的程序操作，體現民意馴化是為技術邏輯的核心。 

 

 

第三節	 非都市規劃的程序政治與跨專業操作 

 

 著眼於規劃程序所鑲嵌的地方治理脈絡，福祿壽園區是地方派系與私人財團

在競選活動、財政限制、公私合夥制度興起，以及壟斷投資殯葬空間的地方脈絡

下，地方聯合外來企業提出的大型公私建設。換言之，福祿壽園區的提案關係更

加體現跨公司部門的治理轉型，不同於前案在 2000 年代初期，透過中央地方黨

政關係爭取建設的提案脈絡。 

 而殯葬園區的跨專業協力關係，是由劉派縣長交付業務予縣府單位，以及遴

聘環評與非都市委員。園區業者則透過大量專業技術服務購買，打造純私人部門

跨專業協力系統，展現空間環境專業技術，作為勞務產品的市場化發展。因此，

開發業主乃至派系要角，對於空間財務效益與環境抗爭輿論等攸關開發的考量因

素，亦是跨專業協力系統的關注焦點。 

 在提案階段的投資門檻過高、殯葬法規限制，以及里民抗爭等因素下，縣府

民政單位與苗栗縣議會透過制度解套來協調業者開發條件，並且以審核簽約既定

的程序詮釋，回應里民因鄰避疑慮及程序參與制度缺乏的動員抗爭。 

 進入環評與非都市開發程序後，縣府環保及規劃單位、苗栗縣環評會，及非

都市專審會，大量運用議程界定及技術轉譯等程序操作，模擬檢核未來鄰避影響、

環境使用，以及國家標準化專業技術規範。環保及工程顧問公司亦配合議程界定，

透過技術轉譯補正數據證明及配置檢核。 

 其中，里民在陳情參與制度管道缺乏下，抗爭訴求難以進入程序討論；而環

評會雖曾要求補辦居民參與會議，但在業者與環評顧問公司協力地方政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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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選擇性資料呈現補正質疑回覆紀錄，以及多數委員聚焦技術規範下通過審查。

而非都市規劃程序更高度收攏於，標準化技術準則的議程討論。 

 那麼，抗爭里民聯合反對黨（民進黨）立法委員、地方生態團體，以及環境

律師，將鄰避抗爭扣連石虎棲地保育的程序操作，成功促使中央保育單位要求地

方停工環評。但是縣府亦透過程序詮釋與制度解套，提出補辦審查應對訴求。在

環評與非都市變更程序中，環評會、非都市專審會，及跨專業公司依舊透過議程

界定與技術轉譯，將程序限定在開發後環境使用模擬配置，以及國家技術規範。

縱使生態監測成功證實，基地周邊是石虎棲地的環境特殊性，但仍透過技術轉譯，

提出標準化補償與因應方案，回應生態保育爭議。 

 分析園區開發抗爭的楊蕥嫙（2017：197-199）曾指出，縣府環保單位反制行

動、當地人口老化社會組成，以及高昂組織成本是抗爭難以擴大的重要因素63。

作者則深入提出，跨專業協力的程序操作，是抗爭訴求無法翻案成功的核心因素。 

 總結來說，地方政經集團因產業壟斷利益、地方財政限制、新興公私合夥制

度及選舉政績而委派專業機構，以及里民、反對黨政治人物與公民生態團體，排

除鄰避因子與生態保育的程序操作，構成地方治理結構轉型下的非都市規劃程序

政治。相較於前案，園區程序政治的空間社會關係，相對收斂於地方尺度，這與

殯葬作為地方自治項目，以及 30公頃以下非都市開發由地方政府審查有關。 

 地方政經集團在程序政治中高度協力專業機構，除了縣府環保與規劃單位依

循縣長指示辦理程序，業者更直接與專業顧問公司，協調空間與環境配置。而環

評或非都市委員雖然提出大量審議意見，但是聚焦於國家專業技術規範的意見，

是以開發後的環境利用為前提修正。而且技術規範早已將鄰避及環境因素，數據

化、均質化與標準化為可預測管控的工程參數或配置模組。因此，跨專業協力網

絡的程序操作，緊密契合政經集團在產業壟斷利益等因素下的開發共識，從中處

理環境規劃制度、工程技術配置、鄰避因子控管，以及生態監測補償等技術專業

與抗爭輿論課題。 

 換言之，環保與規劃機構的程序操作，內蘊謀求制度合法、工程控管、生態

補償、空間財務效益，以及民意馴化可行的技術邏輯。環境工程、空間規劃與政

經聯盟，同樣透過排除或轉譯特定訴求，以及空間制度條件的可行操作，提出因

應鄰避與生態抗爭的工程控管配置與補救方案，形成非都市程序政治中的可行性

建構。工程技術導向的可行性建構，是跨專業協力關係在非都市程序政治中的實

質調節手段，其促成特殊環境生態棲地的標準化工程改造（見圖 4-8 與圖 4-9）
以及殯葬產業的社會經濟活動（見表 4-1）。 

 
63 本案亦可見到抗爭成本投入遠遠超過政經聯盟所操弄的回饋金分配議題：「前前後後六年，人
家資助我一百多萬，自己花了四、五百萬。還有小熊，花了二十萬，弄那個砂石、吊車，弄這

個 99%都會得憂鬱症。」（2020年 3月，KH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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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福祿壽殯葬園區建成環境變貌圖：2011年 4月 

資料來源：匯出自 Google Earth Pro。取用日期 2022年 4月 10日。 
 

 
圖 4-9	 福祿壽殯葬園區建成環境變貌圖：2021年 1月 

資料來源：匯出自 Google Earth Pro。取用日期 2022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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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福祿壽殯葬園區」殯葬設施服務與銷售新聞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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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依據前兩章的都市與非都市程序分析，作者在本章要率先界定各種空間規劃

機構，在程序政治中的協力操作以及其體現的角色定位。其次，結合既有文獻討

論總述本文的研究發現。最後，歸納本文研究侷限，以及值得接續探討的研究課

題。作者欲透過本文主張，在當代的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下，空間規劃轉化為在

程序政治中透過可行性建構，促成霸權集團主導的積累空間得以順利生產，同時

將市民組織的異質訴求，轉化爲無礙積累之均質空間配置的庸屬化及離地化的二

元政治角色。 

 

 

第一節	 空間規劃機構在程序政治中的角色定位 

 

 作者在前兩章分別論證都市與非都市規劃專業的程序操作，本節要分別界定

各種規劃專業機構的角色定位。在技術官僚方面，縣府規劃單位在黃劉兩派縣長

因選舉佈局與產業轉型，爭取推動都市計畫下主辦規劃業務，同時作為私人非都

市開發計畫的初審單位；中央規劃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則在黨政首長顧忌抗爭

與論，決議介入都市計畫下受指示主責變更作業。 

 那麼，縣府規劃單位在黨政及專業協力關係中，主要配合黨政首長及都委會

議程界定，並協力工程顧問公司運用制度解套、技術轉譯、選擇性資料呈現，與

程序詮釋，提出用地納管制度、研議徵收意願與財務計算之範圍縮減與配地比提

升、限定光電業者專用區陳情，以及程序既定回絕訴求。中央規劃單位則協同縣

府規劃單位，運用技術轉譯及制度解套，在都市變更程序中配合地主需求規劃農

建地保留方案。而非都市程序中，縣府規劃單位僅透過議程界定與技術轉譯，要

求開發業者與顧問公司補證規劃數據或配置檢核。 

 簡言之，中央地方黨政首長主導下的規劃技術官僚，在程序政治中扮演著透

過可行性建構，提出緩解空間衝突輿論、符合專業技術制度、空間財務與時間效

益，以及論述正當性之規劃方案或審查意見的角色。 

 礙於研究限制作者難以深入分析規劃技術官僚內部人員，以及其在協力關係

中的互動張力。不過，仍能看到技術官僚與黨政首長的方案傾向差異，但在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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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主導下難能堅持主張：「張藥房那時候也有跟縣長提，要不乾脆就把爭議的

保留下來，但縣長就說依法來走」（2020年 3月，B主管）。 

 工程顧問公司則在前述黨政脈絡，以及私人財團聯合劉派縣長投資開發下，

分別由縣府規劃單位委託都市規劃，私人業者委託非都市、環評或水保等跨專業

公司。工程顧問公司在都市規劃協力關係中，主要依循首長與都委會議程界定，

協助縣府規劃單位透過技術轉譯，將民眾訴求均質化為符合徵收意願與財務計算

之方案，並在變更階段配合地主規劃農建地保留；而非都市規劃程序中，工程顧

問公司密切協力業主空間需求與跨專業工程配置，並依循環評會與非都市專審會

的議程界定，提出大量符合國家標準化技術規範的工程數據證明及規劃配置檢核。

其中，環評顧問公司與業者亦運用選擇性資料呈現，操作居民回覆紀錄。 

 換言之，鑲嵌在政經聯盟與專業審議協力關係下的工程顧問公司，其在程序

政治中高度體現透過技術導向的可行性建構，提出符合專業技術準則、空間財務

與時間效益之規劃方案的角色。雖然顧問公司更缺乏主導權責，須在抗爭組織與

黨政首長、投資業者及政府單位衝突中，反覆操作技術轉譯配合之：「這是一個

很痛苦的過程，你等於是夾在縣府跟民眾之間去協調，那時候我們就有感覺到民

眾反彈，但只能盡量幫他們調整。我們在這整個案子裡面都算技術的部分，都是

遵照縣府指令做調整」（2020年 3月，S 經理）。 

 不過，顧問公司透過技術轉譯建構的各種可行方案，正是政經聯盟與規劃協

力機構得以施展權力，操作議程界定或程序詮釋策略的重要基礎。因此，技術轉

譯亦是政治性的施為，顧問公司同時作為透過技術促進政經及專業者權力操作的

政治角色，以程序政治來看其形同技術導向的政治幕僚。 

 那麼，規劃審查委員會由中央及黃劉兩派首長在黨政選舉及產業投資的提案

脈絡下聘任委員，規劃審查委員組成近半為政府局處主管，地方都委會府外委員

聘任多位地方政治人士以及私立大學規劃系所學者，中央都委會府外委員則來自

公私立大學規劃及環工學者（內政部營建署，2008c：63）；而地方非都市專審會

府外委員包含都市計畫、土地管理、景觀設計與水土保持等私公立大學教授與私

人技師。 

 二級都委會在黨政首長及規劃協力關係中，透過議程界定，要求縣府規劃單

位及顧問公司在地主抗爭下研議方案。作為審決單位的中央都委會，更大量運用

程序詮釋及權責轉移，以程序既定或權責非由其認定回應抗爭通過計畫。因此，

當中央首長及規劃單位主導變更規劃權責後，中央都委會皆依其結論辦理。而中

央及地方都委會之間存在矛盾張力，且在不同黨派下的變更程序中更加凸顯，地

方都委會亦透過權責轉移，要求中央單位對規劃方案負責。 

 地方非都市專審會則透過議程界定及技術轉譯，將規劃程序高度聚焦於工程

技術準則，要求業者與跨專業顧問公司補正工程配置或模擬參數。這樣的程序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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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奠基於地方環評會已透過議程界定及技術轉譯回應鄰避或生態抗爭訴求，且

陳情制度未如都市規劃程序完備。 

 規劃審查委員會在程序政治中，扮演著透過議程界定、程序詮釋、技術轉譯

或權責轉移，使縣府規劃單位及工程顧問公司聚焦於計畫制度合法、工程控管、

空間財務與時間效益以及論述正當性，並且配合黨政首長運用權責決議有助民意

馴化之規劃方案的政治角色。規劃審查同樣體現專業委員會對程序的政治操作

（杜文苓，2012：142）。 

 總結來說，政府規劃單位、工程顧問公司以及規劃審議委員會是在政商聯盟

主導下共同建立政商－規劃協力關係。因而，產業壟斷利益以及選舉民意輿論是

整體協力關係中的核心考量，空間規劃專業在程序政治中，扮演透過程序的可行

性建構，促使政經集團之空間提案權力得以施展，卻同時裂解原有空間社會關係

或改造特殊生態環境的政治角色。 

 

 

第二節	 苗栗縣空間規劃的庸屬化與離地化 

 

 著眼於晚近土地開發衝突所浮現研究課題——新的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下，

空間規劃的角色如何轉化。本文論旨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探討規劃專業機

構的形成與轉型，以及當代規劃機構所鑲嵌的地方脈絡，確立空間規劃在治理結

構轉型下面臨的角色課題；第二層次分析政經霸權集團、規劃機構協力網絡，以

及民間自發性組織，在規劃程序政治中的協力操作及其體現的技術或行動邏輯，

從中界定空間規劃在當代治理結構下的政治角色。 

 如同本文開頭論證，土地開發社會衝突研究指出，抗爭組織內部組成動員及

訴求策略、政經聯盟利益矛盾及聯盟關係，以及國家空間制度安排對開發方案與

機制的重要影響。而作者補充既有開發衝突研究，對空間規劃角色定位的缺乏。

並且指出土地開發同時是圍繞規劃程序而衝突的過程，開發方案與機制是規劃機

構透過程序操作所建構。 

 從空間規劃機構組成及苗栗縣地方治理轉型脈絡可見，中央黨政首長、黃劉

派系要角與大型資本業者在選舉佈局、產業轉型壟斷投資、地方財政限制，以及

公私合夥興起的提案脈絡下，主導派任、遴聘與委託因國家政經與專業制度轉變

而邁向政府單位、審議委員會與顧問公司跨部門協力的規劃機構辦理程序。而地

方居民與公民團體為維繫空間環境利益，或不滿彼此方案的組織抗爭，使得規劃

程序成為各方協力鬥爭的政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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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空間調節機制來看，如何使得產業開發可在程序政治中順利達成，便是

規劃機構在治理結構轉型下面對的空間調節課題。換言之，空間規劃機構是程序

政治中的衝突調節者。 

 那麼，對照專業程序研究來看，本文一方面展示程序操作所鑲嵌的地方治理

脈絡，另一方面便透過程序操作與技術邏輯討論，細化各方行動者在空間調節衝

突中的協力互動。 

 如同前述，空間規劃機構是在中央地方黨政關係，以及地方派系財團合作之

下，由政經霸權集團主導建立政商－規劃協力關係。因而追求選舉民意輿論與產

業壟斷投資，成為協力關係中的核心考量。從苗栗縣兩種土地開發程序可見，面

對地主或周邊里民，訴求維持既有空間社會活動，以及生態環境特殊性。黨政首

長與規劃審議委員會，可運用權責界定議程，將程序限定於特定方案或技術制度

研擬，使地方異質訴求遭受排除，或導向某種可替代或彌補的均質化技術議題。 

 因此，黨政首長與規劃審議委員會的程序操作，還需搭配政府規劃單位以及

工程顧問公司的協力。而作者認為技術轉譯是各種程序操作的核心基礎。從透過

問卷調查將異質訴求，轉譯為徵收同意比例；運用土地財務計算，提升抵價地比

例作為補償方案；國家技術準則將鄰避因素轉化為工程管控參數，生態保育問題

替代為因應補償配置；甚至地主農建地保留替換為集中專案規劃等等案例可見。

既有異質訴求對於規劃專業機構而言，皆可透過標準化一般化的專業技術轉化為

通用而均質的規劃配置，使其契合於預想的空間計畫之中。未能透過上述操作所

替代或平抑的訴求輿論，亦可透過程序詮釋或選擇性資料呈現來建構正當性並且

邊緣化特定訴求。 

 在政商集團－空間規劃協力關係之下，規劃專業機構依循的民意馴化、制度

合法、工程控管、生態補償、空間財務及時間效益等可行技術邏輯，是圍繞著選

舉民意輿論與產業壟斷投資所運行。規劃機構在程序中建構可行性的操作，使得

霸權集團的提案權力得以透過程序施展，既有空間社會條件或生態特殊性質則被

替代為無危空間計畫的均質配置。 

 總結來說，作者認為在新的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下，空間規劃邁向在霸權集

團的政商考量下搭配技術邏輯，在程序政治中操作可行性建構，使開發權力得以

擴展的庸屬化；以及同步排除、轉譯或配合民間自發性組織，主張維持既有空間

特質的權力，將異質而特殊的空間社會及生態環境，替換為一般性規劃配置的離

地化角色。 

 簡言之，在當代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下，空間規劃轉化為在程序政治中透過

可行性建構，促成霸權集團主導的積累空間得以順利生產，同時將市民組織的異

質訴求轉化爲無礙積累之均質空間配置的庸屬化及離地化的二元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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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而論，作者延伸了空間調節機制，以及規劃社會秩序和諧角色等理論研

究的實質解釋。從規劃程序來看，可行性建構即是空間規劃在地方空間調節衝突

中的實質調節手段。而促成霸權集團積累空間生產，同時將市民組織異質訴求，

轉化爲均質空間配置之庸屬化及離地化的角色轉化機制，使得空間規劃得以在地

方政治與治理結構轉型下，扮演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和諧的政治角色。 

 

 

第三節	 本文侷限與後續研究課題 

 

 作者在最後要總述本文未能深入探究的研究限制，以及這些研究限制所指向

的分析課題。首先，作者未能深入探究霸權集團，與各種規劃專業者之間的聯接

關係，而黃偉茹與陳瀅羽（2019：99-100）已提出了規劃審議委員派任的實務情

形。不過，對於技術官僚、審議委員以及顧問公司是基於何種脈絡因素以及自身

利益選擇與霸權集團建立協力關係，仍是作者未能解釋的研究課題。這樣的限制

導致規劃專業機構看似自主性低落，但是專業者亦有其自身利益考量，諸如技術

官僚的官階晉升、工程顧問公司的標案利益，而組成來源相對異質的府外委員願

意受聘的利益考量，或許不只是審查費而已。專業者如何在聯接關係中如何參與

霸權集團的土地或產業的尋租活動，亦是值對深入分析聯接關係如何形成的重要

因素，包含專業機構在程序操作之外，如何作為尋租聯盟的一環，如何在其中獲

得土地或產業的壟斷利潤。 

 其次，作者未能深入掌握政府規劃單位、工程顧問公司，以及規劃審議委員

會內部的專業分工及勞動情形。在前述的論證中，作者僅將規劃單位分為上述三

種範疇，使得規劃機構看似一種同質的組織單位。但是從前述訪談可見，規劃專

業者在協力關係之中，有著不同的規劃主張。而承辦人員、助理或主管之間的勞

動情形，及其對規劃技術或方案的解讀差異，亦是值得深入分析的研究課題。透

過這些研究課題，我們可深入掌握專業者所身處的勞動處境及專業認同，使我們

對專業者的認識更為全面而立體，而不只是目前看似扁平的庸屬化角色。結合前

者的聯接利益探討來看，專業者基於自身利益，與霸權集團協力操作程序的關係，

應該界定為策略性的庸屬化角色。其可從中滿足特定利益與成就認同，更加彰顯

程序操作是一種策略施為 

 其中，工程顧問公司的發展更是晚近新興的研究課題，除了顧問公司人員的

專業及勞動過程分析，顧問公司之間的協力運作，意味著市場化空間生產系統的

形成。新興私人技術體系如何影響都市政治與治理，是值得獨立出來的研究範疇。

晚近學界亦開始探討規劃顧問，聚焦私人顧問對民主課題的影響（Loh and Norton, 
2013; Raco, Street and Freire-Trigo, 2016; Vogelpohl, 2018）。楊友仁與黃麗玲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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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公司的協力關係，則提出系統整合者以及片段化技術處理者的雙元角色來界

定之，這點可體現於福祿壽園區的跨專業協力關係（楊友仁、黃麗玲與王志弘，

2022）。而規劃審議委會在實質會議中的資訊公布、會議室空間，以及議事規則

等等微觀配置與操作規範都牽動程序的進行，呂欣怡（2020）對環評會議的分析

已觸及此討論，但仍缺乏規劃領域的探討。另外，工程顧問公司大量運用的規劃

技術，亦牽涉規劃技術物的政治性，及其建構的社會秩序探討（Winner, 2004）。 

 第三，作者延伸指出規劃學術機構，同時是必須探討分析的專業單位。除了

公私立大學學者同時擔任審議委員，前述技術官僚及顧問公司技師往往是專業學

術單位培育的專業者。學術單位與技術官僚或顧問公司技師公會，共同舉辦的研

討會或演講，亦是技術知識再生產場域，甚至國家考試也由學者所命題。這點與

技術邏輯的打造密切相關，同時牽涉專業者自我認同的建構。透過分析規劃教育

機構的知識生產運作，我們可深入理解專業者如何被培育與打造而成，以及特定

的技術知識如何成為專業場域的核心。這也牽動民間知識與價值如何可能／不能

進入技術知識體系的重要課題。 

 總結來說，作者認為霸權集團、技術官僚單位、工程顧問公司、規劃審議委

員會，以及公私立專業學術系所，皆是值得各別深入分析進而整合探討的專業場

域。當中的研究命題橫跨霸權集團尋租活動的專業聯結、空間規劃作業的勞動情

形、專業者自身的認同、技術知識的再生產、專業場域與技術的空間物質配置，

以及上述議題所牽涉的權力關係，再度回到空間規劃與都市政治及治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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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苗栗縣地方特性圖表 

 

 
附圖-1 苗栗縣各鄉鎮市山坡地範圍及都市計畫分佈圖64 

資料來源：擷圖自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取用日期：2
021年 9月 1日。曾發表於第二十六屆國土規劃論壇（林辰、王志弘，2022）。 

 

 
64 大面積灰色圖塊為山坡地範圍，白色圖塊為都市計畫區。 



doi:10.6342/NTU202203984

 

109 

 
附圖-2	 1990-2020年苗栗縣總人口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圖-3	 1990-2020年苗栗縣各鄉鎮市總人口數（六萬人以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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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	 1990-2020年苗栗縣各鄉鎮市總人口數（四至五萬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圖-5	 1990-2020年苗栗縣各鄉鎮市總人口數（二至四萬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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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6	 1990-2020年苗栗縣各鄉鎮市總人口數（一至二萬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圖-7	 1990-2020年苗栗縣各鄉鎮市總人口數（一萬人以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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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8	 1993-2020年苗栗縣就業者行業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表-1	 台灣各直轄市及地方縣市工業就業人口占比排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doi:10.6342/NTU202203984

 

113 

 
附圖-9	 1985-2020年苗栗縣失業率動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圖-10	 1981-2016年苗栗縣製造業場所單位數動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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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1	 1981-2016苗栗縣各鄉鎮市製造業場所單位數（200家以上）6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圖-12	 1981-2016苗栗縣各鄉鎮市製造業場所單位數（50-200家）6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65 2001年《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未統計鄉鎮市資料，故未含 2001年資料；頭份鎮
自 2015年改制為頭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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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3	 1981-2016苗栗縣各鄉鎮市製造業場所單位數（50家以下）6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圖-14	 2001-2020苗栗縣自有財源占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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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5	 2001-2020苗栗縣自籌財源占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附表-2	 歷屆苗栗縣長黨籍與派系分類表 

 
資料來源：引用重製自何來美（2017：331），《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苗栗縣
歷屆縣長黨派一覽表」。取用日期：2022年 4月 2日。 




